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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等同采用了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安全标准丛书IAEA Safety Standards Series No.

TS-R-1(2003年修改版）（（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程））（英文版）。其技术内容与所采用的国际标准完全

一致，只做了少量的编辑修改。具体修改内容为：

    — 去掉了原国际标准的前言；

    — 去掉了原国际标准的第一章“引言”部分，代之以本标准的第一章“范围”；

    — 去掉了原国际标准中“对托运货物运输要求的一览表”；

    — 将原国际标准中引用的一些其他国际标准替换为相应的我国标准；

    — 在条文编号和编写格式上根据我国国家标准的编写规定进行了调整。

    本标准代替GB 11806-1989《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定》。本次修订本与GB 11806-1989相比主

要改变如下：

    — 对“放射性物质”的定义、分类和限值进行了修改，增加了“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定义和相应的

        实验要求，怀-238不再被当作是易裂变材料；

    — 对一些A,值与A：值进行了修改；

    — 对放射性物质货包的分类和相关限值与要求进行了修改，新引人了C型货包及其相关要求，

        对2型工业货包（IP-2),3型工业货包（OP-3)和六氟化铀货包增加了要求，统一了各类货包的

        表面污染要求；

    — 增加了对易裂变材料的核临界安全指数控制。

    本标准的附录A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核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核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环保总局核安全中心和核工业第二研究设计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孙喜云、许明霞、王维善、昊 浩。

    本标准所代替的标准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GB 11806一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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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与放射性物质运输有关的安全要求。本标准中的运输包括包装的设计、制造和维护，

也包括货包的准备、托运、装卸、运载（包括中途贮存），货包最终抵达地的验收。本标准对运输情况的分

类采用正常（包括常规和小事件）和事故条件。

    本标准适用于放射性物质（包括伴随使用的放射性物质）的陆地、水上和空中任何方式的运输。

    本标准不适用于：

    a) 已成为运输手段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放射性物质；

    b） 在单位内进行不涉及公用道路或铁路运输而搬运的放射性物质；

    c） 为诊断或治疗而植入或注人人体或活的动物体内的放射性物质；

    d) 已获得主管部门的批准并已销售给最终用户的消费品中的放射性物质；

    e） 含天然存在的放射性核素的天然物质和矿石，处于天然状态或者仅为非提取放射性核素的目

        的而进行了处理，也不准备经处理后使用这些放射性核素。且这类物质的活度浓度不超过

        5. 1-5. 2规定值的10倍；

    f) 任一表面存在的放射性物质均不超过3. 14规定限值的非放射性固体物体。

    当运输的放射性物质具有附加风险及与其他危险品一起装运时，还应遵守危险品运输的有关

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4075 密封放射源 一般要求和分级（GB 4075-2003,ISO 2919:1999,MOD)

    GB 15849 密封放射源的泄漏检验方法（GB 15849-1995,egv ISO 9978:1992)

    GB/T 5338 系列1集装箱 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第 1部分：通用集装箱（GB/T 5338-2002,

idt ISO 1496-1：1990)

    GB 1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ISO 7195 运输六氟化铀（UF6 )的包装‘

    ST/SG/AC. 10/l/Rev. 9 联合国关于危险物品运输的建议书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A、和 AZ

    A，是指表1中所列的或第5章中所导出的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放射性活度值，是为确定本标准

的各项要求而规定的放射性活度限值。

    AZ是指表I中所列的或第5章中所导出的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以外的放射性物质的放射性活度

值，是为确定本标准各项要求而规定的放射性活度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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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货机 cargo aircraft

    只载运货物和邮件，而不载运旅客的飞机。

3.3

    客机 passenger aircraft

    以运载旅客及行李为主的飞机。

3.4

    多方批准 multilateral approval

    除由货包原设计国或原装运国的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外，还应由拟运输的托运货物途经国或抵达国

的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途经或抵达”这一术语不包括“飞越”，即用飞机运载放射性物质飞越某一国家，

并且不准备在该国停留，则这种批准和通知要求不适用于该国。

3.5

    单方批准 unilateral approval

    某货包设计只需经原设计国的主管部门批准。

3.6

    承运人 carrier

    使用任何运输手段承担放射性物质运输的个人或单位。

3.7

    主管部门 competent authority

    为管理与本标准有关的事宜而指定的或以其他方式认可的国家有关的监督和管理机构或部门。

3.8

    遵章保证 compliance assurance

    主管部门为保证本标准的各项规定在实践中得以遵守，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行动。

3.9

    约束系统 confinement system

    由设计者规定并经主管部门同意的用于保持临界安全的易裂变材料和包装部件的组合。

3. 10

    收货人 consignee

    接收托运货物的个人或单位。

3. 11

    托运货物 consignment

    托运人提交运输的一个货包或多个货包，或一批放射性物质。

3. 12

    托运人 consignor

    将托运货物提交运输的个人或单位。

3. 13

    包容系统 containment  system

    由设计者确定的并用于运输期间保持放射性物质不泄漏的包装部件的组合体。

3. 14

    表面污染 surface contamination

    在表面上存有超过一定量的放射性物质：对R和7发射体及低毒性。发射体，其量超过0. 4 Bq/ cm2 ;

或对所有其他a发射体，其量超过0. 04 Bq/cm'。

    表面污染包括非固定污染和固定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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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非固定污染是指在常规的运输条件下可以从表面上去除的污染；

    — 固定污染是指除非固定污染以外的污染。

3.15

    运输工具 conveyance

    运输工具是指：

    a) 用于公路或铁路运输的各种车辆；

    b) 用于水路运输的各种船舶，或船舶的任何货舱、隔舱或限定的甲板区；

    c) 用于空中运输的各种飞机。

3.16

    临界安全指数 criticality safety index

    对装有易裂变材料的货包、外包装或货物集装箱给定的临界安全指数（CSI）是指用于控制装有易

裂变材料的货包、外包装和货物集装箱堆积的一个数值。

3.17

    限定的甲板区 defined deck area

    在船舶的露天甲板上，或在滚装船或渡船的停放车辆的甲板上指定的堆放放射性物质的那个区域。

3. 18

    设计 design

    能把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低弥散放射性物质、货包或包装等物项完全描述清楚的资料。这些资料

可以包括技术规格书、工程图纸、证明遵守管理要求的报告和有关的其他文件。

3. 19

    独家使用 exclusive use

    由单个托运人独自使用一件运输工具或一个大型货物集装箱，并遵照托运人或收货人的要求进行

的运输，包括起点、中途和终点的装载和卸载。

3.20

    易裂变材料 fissile material

    铀一233、铀一235,怀-239,钵-241或这些放射性核素的任何组合。此定义不包括：

    a) 未受辐照的天然铀或贫化铀；

    b) 仅在热中子反应堆内受过辐照的天然铀或贫化铀。

3.21

    货物集装箱 freight container

    便于采用一种或多种运输方式运输有包装货物或无包装货物且中途不需要重新装载的一种运输设

备。货物集装箱的封闭性必须是耐久的，其刚度和强度要足以保证重复使用，并必须安装一些便于装卸

用的部件（特别是在更换运输工具和改变运输方式时使用）。外部任一最大尺寸都小于 1. 5 m或容积

不大于3 m'的货物集装箱均称为小型货物集装箱，除此之外的均被认为是大型货物集装箱。

3.22

    散货集装箱 intermediate bulk container

    下述便于搬运的包装：

    a） 容积不大于3 ms,

    b) 采用机械装卸；

    C） 根据性能试验的测定，可以抗装卸和运输中产生的应力；

    d) 设计符合ST/SG/AC. 10/1/Rev. 9中有关对散货集装箱（IBC）的建议章节里规定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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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低弥散放射性物质 low dispersible radioactive material
    一种固体放射性物质，或者一种装在密封件里的固体放射性物质，其弥散性已受到限制且不呈粉

末状。

3.24

    低比活度物质 low specific activity material(LSA)

    就其性质而言是比活度有限的放射性物质，或估计的平均比活度低于限值的放射性物质。在确定

估计的平均比活度时，不应考虑低比活度物质周围的外屏蔽材料。

    低比活度物质分为三类：I类低比活度物质（LSA- I ), II类低比活度物质（LSA- U）和m类低比活

度物质（LSA- Uj) ,

3.24.1

    I类低比活度物质（LSA- I）

    a) 铀矿石、牡矿石以及此类矿石的浓缩物，含天然存在的放射性核素并经加工后可利用这些放射

        J性核素的其他矿石；

    b) 未受辐照的固体天然铀或贫化铀或天然牡，或它们的固体或液体的化合物或混合物；

    c)  A：值不受限制的放射性物质（不包括数量超过7.11.2规定的易裂变物质）；

    d) 放射性活度遍布于各处且估计的平均比活度不超过5.1-5.2.5规定的活度浓度值30倍的其

        他放射性物质（不包括数量超过7.11. 2规定的易裂变物质）。

3.24.2

    II类低比活度物质（LSA- II )

    a) 氛浓度不高于0. 8 TBq/L的水；

    b) 放射性活度遍布于其中且估计的平均比活度不超过下述值的其他物质：对固体和气体不超过

10-4 AZ /g，对液体不超过10-5 A2/g.

3.24.3

    班类低比活度物质（LSA-1）

    下列状态的（但不包括粉末状的）固体（例如固化废物、活化材料）：

    a) 其所含的放射性物质遍布于一个固体物件或一堆固体物件内，或基本上均匀地分布在密实的

        固体粘结剂（例如混凝土、沥青、陶瓷材料等）内；

    b) 其所含的放射性物质是较难溶的，或实质上是被包在较难溶的基质中，因此，即使货包在失去

        包装的情况下在水里浸泡7昼夜，每件货包中的放射性物质由于浸出而损失掉的也不会超过

          0. IA,；

    c） 该固体（不包括任何屏蔽材料）的平均比活度（估计值）不超过2 X 10-'A2/go

3.25

    低毒性．发射体 low toxicity alpha emitters
    天然铀、贫化铀、天然牡、铀一235或铀一238,牡-232、矿石中或物理和化学浓缩物中所含的牡-228和

牡-230以及半衰期小于10d的a发射体。

3.26

    最大正常2作压力 maximum normal operating pressure
    在相当于运输过程中不通风、不用辅助系统进行外部冷却或不进行操作管理的环境温度和太阳照

射条件下，在一年期间包容系统内可能产生的高于标准大气压的最大压力。

3.27

    外包装 ove印ack

    托运人为了方便将一个或多个货包作为托运的一个装卸单元而使用的包装物，如盒子或袋子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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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装卸、堆放和运载。

3.28

    货包 package
    提交运输的包装与其放射性内容物的统称。本标准所涉及的下列货包类型应符合第5章的放射性

活度限值和材料限制并满足相应要求：

    a) 例外货包；

    b)  1型工业货包（IP-1)；

    c)  2型工业货包（IP-2);

    d)  3型工业货包（IP-3) ;

    e)  A型货包；

    f)  B(U）型货包；

    g)  B(M）型货包；
    h)  C型货包。

    装有易裂变材料或六氟化铀的货包应该符合相应的附加要求。

3.29

    包装 packaging

    完全封闭放射性内容物所必需的各种部件的组合体。通常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腔室、吸收材料、间

隔构件、辐射屏蔽层和用于充气、排空、通风和减压的辅助装置，用于冷却、吸收机械冲击、装卸与栓系以

及隔热的部件，以及构成货包整体的辅助器件。包装可以是箱、桶或类似的容器，也可以是货物集装箱、

罐或散货集装箱。

3.30

    质且保证 quality assurance
    由参与放射性物质运输的组织或单位施行管理和监督的系统性大纲，其目的是为在实践中达到本

标准所规定的安全要求提供充分的可信度。

3.31

    辐射水平 radiation level

    以MSv/h为单位表示的相应的剂量率。

3.32

    辐射防护大纲 radiation protection programme

    对辐射防护措施提供充分考虑的系统性安排。

3.33

    放射性内容物 radioactive contents

    包装内的放射性物质连同已被污染或活化的固体、液体和气体。

3.34

    放射性物质 radioactive material

    在托运货物中任何含有放射性核素并且其活度浓度和放射性总活度都超过5. 1-5. 2. 5规定值的

物质。

3.35

    装运 shipment

    托运货物从启运地至目的地的特定运输。

3.36

    特殊安排 special arrangement
    按主管部门批准的某些措施运输不满足本标准中规定的所有适用要求的放射性托运货物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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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 special form radioactive material

    不弥散的固体放射性物质或装有放射性物质的密封件。

3.38

    比活度 specific activity

    放射性核素的比活度是指单位质量该种核素的活度。

    一种物质的比活度是指放射性核素基本上均匀的分布在物质中的单位质量或单位体积该物质的

活度。

3.39

    表面污染物体 surface contaminated object(SCO)
    本身不是放射性的、但在其表面分布着放射性物质的固态物体。表面污染物体可分为两类：工类表

面污染物体（SCO- I）和II类表面污染物体（SCO- II ) o

3.39. 1

    工类表面污染物体（SCO- I )

    下述情况下的固态物体：

    a)在可接近表面上以300 cm'平均（若表面积小于300 cm'，则按该表面积计）的非固定污染，对日

        和Y发射体及低毒性 。发射体，不超过 4 Bq/cm'，或对所有其他 a发射体，不超过

        0. 4 Bq/cm'；

    b) 在可接近表面上以300 cm'平均（若表面积小于300 em'，则按该表面积计）的固定污染，对尽

        和Y发射体及低毒性 。发射体，不超过 4 X 104 Bq/cm'，或对所有其他 。发射体，不超过

        4 X 10' Bq/cm'；

    c） 在不可接近表面上对300 cm'平均（若表面积小于300 em'，则按该表面积计）的非固定污染加

        上固定污染，对R和Y发射体及低毒性。发射体，不超过4 X 10" Bq/cm'，或对所有其他a发射

        体，不超过4 X 10' Bq/cm2 0
3.39.2

    II类表面污染物体（SCO- II )

    表面的固定污染或非固定污染超过3. 39. la）对SCO-I所规定的可适用限值的固态物体，且：

    a） 在可接近表面上以300 cm'平均（若表面积小于300 cm'，则按该表面积计）的非固定污染，对日

        和Y发射体及低毒性a发射体，不超过400 Bq/cm'，或对所有其他a发射体，不超过

        40 Bq/cm'；

    b) 在可接近表面上以300 cm“平均（若表面积小于300 cm 2，则按该表面积计）的固定污染，对p

        和7发射体及低毒性 a发射体，不超过 8 X 10' Bq/cm2，或对所有其他 a发射体，不超过

        8 X 10' Bq/cm2；

    c） 在不可接近表面上以300 cm'平均（若表面积小于300 cm̀ ，则按该表面积计）的非固定污染加

        上固定污染，对p和y发射体及低毒性a发射体，不超过8 X 105 Bq/cm2，或对所有其他a发射

        体，不超过8 X 10" Bq/cm2 0
3.40

    罐 tank

    罐状容器、可搬运的罐、公路罐车、铁路罐车或拟装有液体、粉末、颗粒、浆液或先以气体或液体装入

后凝固成固体的容量不小于450 1.的容器和拟装有气体的容量不小于1 000 1.的容器。罐应能用于陆

地或海上运输，并在不需拆除其结构部件的情况下能装载和卸载。罐还应具有使装载稳定的部件和固

定在外壳上的栓系部件，并应在满载时能被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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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运输指数 transport index

    对货包、外包装或货物集装箱，或无包装的LSA一工或SCO一工规定的运输指数（TI)是指用于控制

辐射照射的一个数值。

3.42

    未受辐照的社 unirradiated thorium

    每克牡-232中铀一233含量不超过10-1 g的牡。

3.43

    未受辐照的铀 unirradiated uranium

    每克铀一235中怀含量不超过2 X 103 Bq、每克铀一235中裂变产物含量不超过9 X 106 Bq以及每克

铀一235中铀一236含量不超过5 X 10-3 g的铀。

3.44

    天然铀、贫化铀、富集铀 uranium-natural, depleted, enriched
    天然铀是指通过化学分离所得到的具有天然铀同位素比例的铀（按质量计，铀一238约占99. 28%,

铀一235约占0. 72%) 0

    贫化铀是指所含铀一235的质量百分比小于天然铀的铀。

    富集铀是指所含铀一235的质量百分比大于天然铀的铀。

    上述三种铀中所含铀一234的质量百分比非常小。

3.45

    车辆 vehicle

    公路车辆（包括铰接式车辆，即牵引车和所挂拖车的组合）或轨道车或铁路货车。每辆拖车应该被

视为单独的车辆。

3.46

    船舶 vessel

    载货用的各种海船或内陆水运船。

4 一般原则

4. 1 辐射防护

4. 1.飞 为运输放射性物质应制定辐射防护大纲。该大纲拟采取的措施应与辐射照射的大小和受照可

能性联系起来。该大纲应包括4. 1. 2.4. 1. 3和4.1.5̂ 4.2.2中的要求。大纲文件应按有关主管部门

的要求准备，以备检查。

4. 1.2 运输中，防护与安全应该是最优化的，以使个人剂量的大小、受照射人数以及引起照射的可能

性，在考虑了经济和社会因素之后，应保持在合理可行尽量低的水平，而且人员所受剂量应该低于国家

规定的相应的剂量限值。应从组织结构和系统上采取措施，并且应该把运输与其他活动之间的相互关

系考虑在内。

4. 1.3 工作人员应接受可能遭受的辐射危害以及拟采取的防护措施等方面有关知识的培训，以保证限
制或避免他们和可能受其活动影响的其他人员所受到的辐射照射。

4. 1.4 有关主管部门对由放射性物质运输引起人员所受的辐射剂量的定期评估应作出规定，以保证防

护与安全系统符合GB 18871的要求。

4. 1.5 对运输活动所产生的职业照射用有效剂量评估：

    a) 一年中有效剂量极不可能超过 1 MSv时，不必采用特殊的工作方式，也不必细致监测、制定剂

        量评定计划和保存个人记录；

    b) 一年中有效剂量预计可能处于1 mSv-6 mSv之间时，应通过工作场所监测或个人监测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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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剂量评定计划；

    c) 一年中有效剂量预计可能超过6 xnSv时，应进行个人监测。

    在进行个人监测或工作场所监测时，应保存相关的记录。

4.1.6 应把放射性物质与工作人员和公众充分隔离。计算隔离距离或辐射水平时，应采取下述剂

量值：

    a) 对经常处于作业区内的工作人员，年剂量为5 mSv;

    b) 对公众经常出人的区域内的公众成员，考虑预期受到的所有有关的其他受控源或者实践的照

射，对关键组的年剂量规定为1 mSv,

4.1.7 放射性物质应与未显影的照相胶片充分隔离。确定隔离距离的依据是：每批托运未显影的照相

    胶片在与放射性物质运输期间受到的总辐射照射小于0. 1 mSv,

4.2 应急响应

4.2.1 一旦在运输放射性物质期间发生事故或小事件，应遵守我国有关规定，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保

护人员、财产和环境。

4.2.2 应急程序应考虑在发生事故时，因托运货物的内容物与环境之间的反应而产生的其他危险

物质。

4.3 质f保证

    应为各种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低弥散放射性物质和货包的设计、制造、试验、文件编制、使用、维护

和检查以及为运输作业和中途贮存作业制定质量保证大纲并有效实施，以保证其符合本标准的相关要

求。应向主管部门呈交用于说明设计规范已完全得以实施的证明。制造者、托运人和使用者均应在制

造和使用过程中为主管部门的检查提供方便，并向主管部门证实：

    二） 所有制造方法和材料均符合已批准的设计规范；

    b) 所有包装均定期予以检查，并在必要时加以修理和维护，以保持良好状态，使其即使在重复使

        用之后仍能符合所有的相关要求和规范。

4.4 遵章保证

    主管部门负责作出安排和要求，确保本标准得到遵守。履行这种职责的措施包括制定并执行一项

用以监督包装、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和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设计、制造、试验、检查和维护活动以及托运

人和承运人进行的货包的制备、与货包有关的文件编制、货包装卸和堆放活动的监督大纲，以此验证本

标准的各项规定在实践中均得以遵守。

4.5 特殊安排

    对于不满足本标准要求的托运货物，经主管部门批准后，可以按特殊安排运输。此类托运货物的国

际运输应由多方批准。运输中总的安全水平至少应相当于在所有适用要求均得以满足时所具有的总的

安全水平。

4.6 不符合

    当辐射水平或者污染出现不符合本标准有关限值的情况时：

    a) 当不符合情况在运输中被确认时承运人应将不符合情况通知托运人，或者当不符合情况在收

        货中被确认时收货人应将不符合情况通知托运人。

    b) 承运人、托运人或者收货人应当：

        1) 立即采取措施，减轻不符合情况产生的后果；

        2) 调查不符合情况的原因、状况和后果；

        3) 采取适当行动补救导致出现不符合情况的原因和状况，防止再次出现导致不符合情况的

              状况；

        4) 将有关导致不符合情况的原因和已经采取的或者将要采取的纠正或者预防行动通知主

              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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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应将不符合情况尽可能快地分别通知托运人和主管部门，无论应急照射情况已经发生还是正

          在发生都应立即通知。

4.7 培训

4.7.1从事放射性物质运输的人员应当接受本标准中与其责任相称的内容的培训。

4.7.2 诸如为放射性物质分类、包装、作标记、贴标签的人员，准备放射性物质运输文件的人员，为了运

输而提交或者接收放射性物质的人员，为放射性物质货包作标记或者贴标牌的人员，将放射性物质货包

装人或者卸出运输车辆、散货包装或者货物集装箱等的人员，以及主管部门确定的直接涉及放射性物

质运输的其他人员，应当接受下列培训：

    a) 一般的了解／熟悉培训：

        1) 每个人都应接受熟悉本标准一般规定的培训；

        2) 培训应当包括放射性物质类别的介绍，对作标记、贴标签、挂标牌、包装和隔离的要求，放

            射性物质运输文件的目的和内容的介绍，可获得的应急响应文件的介绍。

    b) 具体的岗位培训。每个人都应当接受与其履行职责有关的放射性物质运输具体要求的详细

          培A。

    c） 安全培训。相应于履行职责和发生释放时受到辐射照射的风险，相关人员应当接受下列方面

        的培训：

        1) 避免事故的方法和程序，例如货包操作设备的正确使用和放射性物质的恰当贮存方法；

        2) 可以获得的应急响应信息以及如何利用这些信息；

        3) 各种放射性物质的一般危害和如何防止受到这些危害，适当时包括人员防护服和防护设

            备的使用；

        4) 发生放射性物质意外释放时立即采取的程序，包括被培训人所负责的应急响应程序和要

            遵守的人员防护程序。

4.7.3 涉及放射性物质运输岗位的人员应当在聘用时进行或者确认已经经过4.7.2所要求的培训，并

且应当定期进行主管部门认为合适的再培训。

5 放射性活度限值和材料限制

5.1 放射性核素的墓本限值

    表1给出了单个放射性核素的下述基本限值：

    a)  A,和A2（单位：TBq)；

    b) 豁免物质的活度浓度（单位：Bq/B);

    。） 豁免托运货物的放射性活度限值（单位：Bq),

5.2 放射性核素基本限值的确定

5.2.1 对于表1中未列出的单个放射性核素，5.1所涉及的放射性核素基本限值的确定应经主管部门

批准，对于国际运输，这种确定应该经多方批准。在已知每个放射性核素的化学形态时，若考虑了运输

的正常和事故两种条件下的化学形态，则允许使用由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建议的考虑了溶解度等级的

A：值，或可不经主管部门批准使用表2所列出的放射性核素的值。

5.2.2 在计算表1中未列出的放射性核素的A，和A：值时，单个放射性衰变链中放射性核素的比例

都是天然存在的。若该衰变链中的子核素的半衰期均不超过10 d或不长于母核素的半衰期，则应把这

个放射性衰变链视为单个放射性核素，需要考虑的放射性活度和拟应用的A,值或A：值应相当于该衰

变链的母核素的值。若放射性衰变链中任一子核素的半衰期超过10d或长于母核素的半衰期，则应把

这种母核素和子核素视为不同核素的混合物。

5.2.3 对于放射性核素的混合物，可按下式确定5.1所涉及放射性核素的基本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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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一二＝一上一一 ．‘．．．．．．．．．．．．．．．．．．．．．．．．．．．．．．．⋯⋯(1)
                                      乙f(i)/X(i)

    式中：

    f(i)— 放射性核素i的放射性活度或活度浓度在混合物中所占的份额；

    X(i)— 放射性核素i的A，或A：或豁免物质的活度浓度或豁免托运货物的放射性活度限值的相

              应值；

      X�,— 混合物情况下，A，或A：的导出值或豁免物质的活度浓度或豁免托运货物的放射性活度

              限值。

5.2.4 当已知每个放射性核素的类别，而未知其中某些放射性核素的单个放射性活度时，可以把这些

放射性核素归并成组，并在应用5. 2. 3和5. 3. 3. 2中的公式时可适当使用各组中放射性核素的最小的

放射性核素的X。值。当总的a放射性活度和总的田7放射性活度均为已知时，可以此作为分组的依

据，并分别使用a发射体或即7发射体的最小的放射性核素的Xm值。

5.2.5 对无有关数据可用的单个放射性核素或放射性核素混合物，应使用表2所列的数值。

5.3 货包内容物限值

    货包内放射性物质的量不得超过5. 3. 1-5. 3. 7所规定的有关限值。

5.3.1 例外货包

5.3.1.1 对非天然铀、贫化铀或天然牡制品以外的放射性物质，每件例外货包的放射性活度不应大于：

    a） 放射性物质封装在或作为它们的一个组成部分含在仪器或其他制品（例如钟表或电子设备）内

        时，表3第二和第三栏中为每种单个物项和每个货包分别规定的限值；

    b） 放射性物质未封装或不是仪器或其他制品的一个组成部分时，表3第四栏为其规定的货包

          限值。

                                  表 1 放射性核素的基本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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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续）

R#Ifit;wA,/               AZ/            s*Wf"                -4                 tt44vt"(I  F ft)                                lfflMI/              MAtttaftIRT/TBq                       TBq                                 (Bq/g)               BqbA[I(53)]1-123                 6X100             3X10'             1X102              1X10'I-124                 1X100             1X100             1X10'              1X1061-125                 2X10'             3X10'             1X103              1X1061-126                 2 X 100           1 X 100           1 X 102            1 X 106I-129                 T_w              _TIR               1X102              1X1051-131                 3X10'             7X10'             1X102              1X106I-132                  4X10'             4X10"'            1XI0'              1X1051-133                  7X10'             6X10'             1X10'              1X1061-134                  3X10'             3X10'             1X10'              1X1051-135'                 6��&&�����������郤S���郤S����������衻�E������寶氞���H|��������槧耡a���a����=�����������C&����������w�C���1������C&������w��������C&�������������������##������������木臼术����##�%%c�鑰�E蜴�������������������1�����������#�������������������h������C���1������C&���������+��1



GB 11806-2004

                                              表 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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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衰 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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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续）

                                    A,/               A2/ 豁免物质的 一件豁免托运货物的鲁

                                      TBq               TBq              (Bq/g)                  Bq

          牡M OW」

              Th-227                 1X10'            5X10-'            1X10'              1X10,

              Th-228'                5 X 10一'                      1x10-'            1x10,1             1X1041

              Th-229                 5X10'            5X10-4            1X1006             1Xlo'l"

              Th-230                 1X10'            1X10--'           1x100              1X104

奎 Th-231                 4X10'            2X10-2            1X10'              1X10' ：

            Th-232 不限 不限 1X10'              1X104

            Th-234'                3X10一’ 3X10-'            1X1036             1x10,1

          Th（天然） 不限 不限 1xlo06 ’             1x1031

          钦[Ti(22)]

              Ti-44'                 5X10-'           4X10-'            1X10'              1X10'

          佗[T1(81)]
              T1-200                 9 X 10一' 9X10-'           1X10'              1X106 二

            TI-201                 1X10'            4X10'             1X102              1X106

              TI-202                 2X10'            2X10'             1X102              1X106

              T1-204                 1 X 1 0'         7X10一’ 1 X 104            1 X '104

          祛[Tm(69)]

              Tm-167                 7X10'            8X10 '            1X102              1X106

              Tm-170                 3X10'            6 X 10一'                 1X10'              1X106

              Tm-171                 4X10'            4X10'             1X104              1X106

          铀〔U(92)]

    U-230（肺部快速吸收）0,d              4x10'            lxlo-'            lxlo'6             1x10“ 二

    U-230（肺部中速吸收）⋯ 4X10'            4X10-'            1X10'              1X10'

    U-230（肺部慢速吸收）0'f              3X10'            3X10-'            1X10'              1X104

    U-232（肺部快速吸收）d   4X10'            1X10"2            1X10,1             1X10''6 ·

    U-232（肺部中速吸收）“ 4X10'            7X10-3            1X10'              1X104

    U-232（肺部慢速吸收）‘ 1X10'            1X10-3            1Xlo'              1X104

    U-233（肺部快速吸收）“ 4X10'            9X10--2           1X10'              1X104

    U-233（肺部中速吸收）’ 4X10'            2X10-2            1X102              1X10'

    U-233（肺部慢速吸收）‘ 4X10'            6X10-'              1X10'              1X105 一

    U-234（肺部快速吸收）a   4X10'            9X10-2              1X10'              1X10'

    U-234（肺部快速吸收）e 4X10'            2X10-2              1X102              1X105

    U-234（肺部慢速吸收）‘ 4X10'            6X10-'              1X10'              1X105

U-235（肺部三种速度吸收）a, a. c.‘ 不限 不限 1X10'"             1X10̀” 二

    U-236(肺部快速吸收）d 不限 不限 1X10'              1X10"

    U-236（肺部中速吸收）1            4X10'               2X10-'  1X102              1X105

    U-236（肺部慢速吸收）‘ 4X10'               6X10-'  1X10'              1X10"

  U-238（肺部三种速度吸收）a-‘ 不限 不限 1X10'h                                                                                                   1X1041

            U（天然） 不限 不限 IX100I             1X10'“ 三

一U（富集度达到或少于20%)9 不限 不限 1X100              1X10'

          U（贫化） 不限 不限 1X100              1X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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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2 对天然铀、贫化铀或天然牡制品，只要铀或牡的外表面由金属或其他坚固材料制成的非放射

性包封，例外货包装有这种物质的数量可以不限。

5.3.1.3 对于邮递，每个例外货包中的总放射性活度不得超过表3规定的相应限值的十分之一。

5. 3. 2  IP-1型、IP-2型和IP-3型货包

5.3.2.1 应限制低比活度物质的或表面污染物体的单个货包中的放射性内容物，使其不得超过6.7.1

规定的辐射水平，还应限制单个货包中的放射性活度，使其不得超过6.7.5为运输工具规定的放射性活

度限值。

                    表2 未知放射性核家或混合物的放射性核素的甚本限值

a#'tAvviz"*;' R.t #f 0 acx4   a7f片一(Bq/8)               (Bq)1X10'               1X10'1X10-'              1X1091X10-'              1X109
                              表3 例外货包的放射性活度限值

一之衬一,,    A V it VIA-RlgpRTL010-3A,10-9A210-a A,2 X 10-2 A,10-9 A,10-9 A2
5.3.2.2 装有不燃固态II类低比活度物质（LSA- H）或IH类低比活度物质（LSA- IU）的单个货包空运

时不得含有大于3000A：的放射性活度。

5.3.3     A型货包

5.3.3.1   A型货包内的放射性活度不得大于：

    a)  A,（对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

    b)  AZ（对所有其他放射性物质）。

5.3.3.2 对于放射性核素的类别和各自的放射性活度均为已知的放射性核素的混合物的A型货包的

放射性内容物应当满足下述关系式：

                                ， B(i)。n C (j)／，                                          ）：午书决 十 ）：于琴去 毛 1 ⋯，，，，，．，，······。。·，‘，，，，．，，，．，，（2）
                              甲 A, (i)’甲 AZ ( j）一

    式中：

    B(i)—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放射性核素i的放射性活度，而A, (i)是放射性核素i的A，值；

    C(j)— 非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放射性核素j的放射性活度，而AZ ( j）是放射性核素1的
              AZ值。

5.3.4  B(U）型和B(M）型货包

5.3.4.1  B(U)型和B(M)型货包不得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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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超过货包设计所允许的放射性活度的内容物；

    b） 不同于货包设计所允许的放射性核素的内容物；

    c） 在形状、物理和化学状态方面不同于货包设计所允许的内容物。

5.3.4.2  B ( U）型和B(M)型货包空运时应满足5.3.4. 1中的各项要求并且所含的放射性活度不得

大于：

    a) 对于低弥散放射性物质：货包设计所允许的值；

    b) 对于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取3 OOOA，或100 OOOA：两者中的较低值；

    c) 对于所有其他放射性物质：3 OOOAZ。

5.3.5  C型货包

    C型货包不得含有：

    a) 超过货包设计所允许的放射性活度的内容物；

    b） 不同于货包设计所允许的放射性核素的内容物；

    c） 在形状、物理和化学状态方面不同于货包设计所允许的内容物。

5.3.6 易裂变材料的货包

    易裂变材料的货包不得装有：

    a) 不同于货包设计所允许量的易裂变材料；

    b） 不同于货包设计所允许的任何放射性核素或易裂变材料；

    。） 在形状、物理和化学状态或空间布置方面不同于货包设计所允许的内容物。

5.3.7 六报化铀的货包

    在工厂工艺系统接人货包时，当货包处于所规定的最高温度下货包中六氟化铀的装载量不得使货

包容积的剩余空腔小于货包总容积的5%。在交付运输时，六氟化铀应该呈固态形式，而货包的内压应

低于大气压。

6 运翰要求和管理

6.1 首次装运前的要求

    任何货包在首次装运前应满足下述要求：

    a) 若包容系统的设计压力超过35 kPa(表压），则应确保每个货包的包容系统都符合经过批准的

        与该系统在此压力下保持完好性的能力有关的设计要求。

    b) 应确保每个B(U)2fl,B(M)型和C型货包及每个易裂变材料货包的屏蔽和包容系统的有效

        性，必要时还应确保其传热特性和约束系统的有效性，均处在已批准的设计适用的或设计所规

        定的限值内。

    c) 对于易裂变材料的货包，为了符合7.11.1的要求，特意装人中子毒物作为货包部件时，应进行

        核对以证实该中子毒物的存在和分布。

6.2 每次装运前的要求

    任何货包在每次装运前，应满足下述适用要求：

    a) 对于任何货包，都应确保本标准有关条款中规定的各项要求已得到满足；

    b) 应按照7.2.3的要求确保那些不符合7.2.2要求的提吊附件已被拆除掉或使其不能用于提吊

        货包；

    c) 对于每个B(U）型、B(M)型和C型货包及每个易裂变材料的货包，应确保批准证书中所规定

        的所有要求都已得到满足；

    d) 在足以证明温度和压力达到平衡状态并符合要求之前，每个 B(U)型,B(M)型和C型货包都

        不得发运，除非得到主管部门豁免这些要求的批准；

    e） 对于每个B(U)型,B(M）型和C型货包，应通过检查和／或相应的测试来确保包容系统中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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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泄漏放射性内容物的封盖、阀门和其他开孔均已严加关闭，合适时，用已证明符合7.8.7

        和7.10.3要求的方法来确保密封；

    f) 对于每种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应确保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批准证书中规定的各项要求和本

        标准的有关条款都已得到满足；

    9） 对于易裂变材料的货包，适用时，应进行7. 11. 3. 2b）规定的测量和7. 11. 5. 1规定的用以证实

        每个货包密闭的测试；

    h) 对于每种低弥散放射性物质，应确保其批准证书中规定的各项要求和本标准的有关条款均得

        到满足。

6.3 与其他货物一起运输的要求

6.3. 1 货包中除装有使用放射性物质所需的物品和文件外，不得装有任何其他物项（但符合 6. 3. 3要

求的除外）。本要求不排除低比活度物质或表面污染物体与其他物项一起运输，只要这些物项之间及其

与包装或与其放射性内容物之间不存在会降低货包安全性的相互作用就可将它们装在一个货包中

运输。

6.3.2 运输过放射性物质的罐和散货集装箱，若对p和Y发射体以及低毒性a发射体的污染未去污至

0. 4 Bq/cm'水平以下，或对所有其他a发射体未去污至0. 04 Bq/cm“水平以下时，不得用于贮存或运

输其他货物。

6.3.3 在完全由托运人控制安排和不违背其他有关规定的条件下，应允许其他货物与独家使用方式下

运输的托运货物一起运输。

6.3.4 涉及国际运输时，除按照本标准外还应按照拟运输的放射性物质途经国或抵达国所制定的关于

危险货物运输的有关规定，适用时，还应按照一些公认的运输组织的规定，将托运货物与其他危险货物

相隔离。

6.4 内容物的其他危险性质

    在进行包装、贴标志、作标记、挂标牌、贮存和运输时，除应考虑货包内容物的放射性和易裂变性质

外，还应考虑其他危险性质，例如爆炸性、易燃性、自燃性、化学毒性和腐蚀性，以遵守与危险货物运输有

关的规定。涉及国际运输时，还应符合途经国或抵达国所制定的相关规定，适用时，还应遵守一些公认

的运输组织的规定。

6.5 对污染以及对泄漏货包的要求和管理

6.5. 1 应使任何货包外表面的非固定污染保持在实际可行的尽量低的水平上，在运输的常规条件下，

这种污染不得超过下述限值：

    a) 对R和Y发射体以及低毒性。发射体为4 Bq/cm2 ;

    b） 对所有其他。发射体为0. 4 Bq/cm2。

    可以用在表面的任意部位任一300 cm，面积上取的非固定污染平均值来判断是否符合这一要求。

6.5.2 外包装、货物集装箱、罐和散货集装箱及运输工具的内外表面上非固定污染水平不得超过6.5.1

所规定的限值，但6. 5. 7所提及的情况除外。

6.5.3 若某一货包明显损坏或发生泄漏，或者怀疑该货包可能已发生泄漏或已损坏，则应禁止接近该

货包，并且应尽快地由有资格人员评定该货包的污染程度和由此造成的辐射水平。评定的范围应包括

该货包、运输工具及邻近装载和卸载的区域，如有必要，还应包括该运输工具曾运载过的所有其他物质。

必要时，应根据有关主管部门制定的规定，采取一些保护人员、财产和环境的附加措施，以消除或尽量减

轻这种泄漏或损坏造成的后果。

6.5.4 受损货包或泄漏放射性内容物超过了运输的正常条件下容许限值的货包，可在监督下将其移至

一个可接受的临时性场所，但在完成去污和修理或修复之前不得向外发运。

6.5.5 应定期检查经常用于运输放射性物质的运输工具和设备，以确定其污染水平。该检查的频度应

视其受污染的可能性和所运输的放射性物质的数量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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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 在放射性物质的运输过程中，污染程度超过6. 5. 1规定的限值或表面辐射水平超过5 IlSv/h的

所有运输工具、设备或部件都应由有资格的人员尽快加以去污，如果非固定污染超过 6.5. 1规定的限

值，而且去污后表面的固定污染所引起的辐射水平又高于5[.Sv/h的，就不得重新使用，但6. 5. 7所提

及的情况除外。

6.5.7 在独家使用方式下用于运输未包装的放射性物质或表面污染体的外包装、货物集装箱、罐、散货

集装箱或运输工具，只有当其仍处于特定的独家使用方式下，仅其内表面才可不必符合6.5. 2和6. 5.6

的要求。

6.6 对例外货包运输的要求和管理

6.6. 1 例外货包应符合本章和第7章中下述条款的各项要求：

    a)  6.4,6.5.1,6.5.4,6.6.2,6.12.1.1,6.12.1.3,6.13. la）和6. 13. 3中规定的要求，以及适用

        时，6. 6. 3̂-6. 6. 6中规定的要求；

    b)  7.4中规定的对例外货包的要求；

    c） 若例外货包装有易裂变材料，则应满足7.11. 2规定的关于例外易裂变材料货包的任一适用要

        求和7.7.2的要求；

    d)  6. 14. 7. 1和6. 14. 7.2的要求（若邮运）。

6.6.2 例外货包外表面任一点的辐射水平不得超过5 t.Sv/ho

6.6.3 封装在仪器或其他制品内的、或构成它们一个组成部分的放射性物质，在其放射性活度不超过

表3第二和第三栏中规定的物项限值和货包限值同时满足下述条件的，可按例外货包运输：

    a） 距任何无包装仪器或制品的外表面上任一点10 cm处的辐射水平不超过0. 1 msv/ho

    b） 每台仪器或每件制品均标有“放射性”字样，但符合下述 1),2)规定的除外：

        1) 带荧光的钟表或器件；

        2) 根据第1章d)，已获得主管部门的批准，或者没有超过表 1第 5栏中一件托运货物的豁

            免放射性活度限值的消费品，而且应在其运输货包的内部标有“放射性”字样，以在货包

            启封时能清楚地警告放射性物质的存在。

    c） 放射性物质完全由非放射性部件封装（不得把只起包容放射性物质作用的器件视为仪器或制

          品）。

6.6.4 形式不同于6.6.3规定的放射性物质，在其放射性活度不超过表3第4栏中规定限值的，同时

满足下述条件的，可按例外货包运输：

    a） 在运输的常规条件下，货包的放射性内容物不泄漏；

    b） 在货包的内部表面上标有“放射性”字样，以在货包启‘封时能清楚地警告放射性物质的存在。

6.6.5 制品中的放射性物质仅是未受辐照的天然铀、未受辐照的贫化铀或未受辐照的天然牡时，并且

铀或牡的外表面包有金属或其他坚固材料制成的非放射性包封，该制品可按例外货包运输。

6.6.6 符合下述条件的装过放射性物质的空包装可以按例外货包运输：

    a) 该空包装处于良好的保养状态而且被可靠地封闭；

    b） 包装结构中任何铀或牡的外表面均被一个由金属或其他坚固材料制成的非放射性包封所

          覆盖；

    c） 内部非固定污染永平未超过6. 5. 1中规定的100倍；

    d> 去掉依据6. 12. 2. 1的规定在包装上贴过的任何标志。

6.7 对工业货包内的或无包装的LSA物质和SCO运输的要求和管理

6.7.1 应限制单件 IP- I型、IP- II型,IP-in型货包，或一个物体或一批物体中的LSA物质或SCO的

数量，使距无屏蔽放射性物质或距一个物体或距一批物体3 m处的外部辐射水平不超过 10 mSv/ho

6.7.2 本身是易裂变物质或含有易裂变物质的I-SA物质和SCO应满足6. 14. 3. 1,6. 14. 3. 2和

7.11.1中的适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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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 可运输满足下列条件的无包装的LSA- I物质和SCO- I：

    a) 在运输的常规条件下，所有无包装放射性物质（只含天然存在的放射性核素的矿石除外）的运

        输方式均应保证放射性物质不会从运输工具中逸出，屏蔽也不会丧失；

    b) 每台运输工具均应由独家使用，仅在所运输的SCO- I可接近表面和不可接近表面的污染不

        超过3.14规定的适用水平的10倍时运输工具可非独家使用；

    c) 对于SCO- I，在怀疑其可接近表面的非固定污染超过3.39. la)规定的数值时，应采取措施以

        确保放射性物质不释放到运输工具里。

6. 7. 4  LSA物质和SCO应按照表4要求包装，但符合6. 7.3规定的除外。

6.7.5 对于IP-1型,IP-2型,IP-3型货包内的或无包装的LSA物质或SCO的运输，内河船舶的单个

船舱或隔舱中的、或者某一其他运输工具中的总放射性活度均应不超过表5中所示的限值。

                          表4 装有LSA物质和SCO的工业货包的要求

一公 IP-1 mIP-2 0J                            IP-2 MIP-3 N1IP-3 VIP-1 0-IP-2 ffl!A- I "MO sCO- I
          表 5 工业货包内的或无包装的LSA物质和SCO用的运输工具放射性活度限值

薄｛料 1i i4} }h    cW}i4} }1 > c tW,90m91AtitaIFaI                     ' 1' t }t})EWT                                 FGWI)EIRift                              100A2100A2                                10A2100A2                                10A
6.8 运输指数（TI)的确定

6.8. 1 货包、外包装或货物集装箱，或无包装的LSA- I或sco- I的运输指数（TI)应是按照下述步骤

导出的数值：

    a) 确定距货包、外包装、货物集装箱或无包装的LSA-I和SCO- I的外表面1 m处的最高辐射

        水平（以msv/h为单位），运输指数应为该值乘以100。对于铀矿石和牡矿石及其浓缩物，在距

        装载物的外表面1 m处的任一点的最高辐射水平可以取：

        0. 4 msv/h 对铀矿石和牡矿石及其物理浓缩物；

        0. 3 mSv/h 对牡的化学浓缩物；

        0. 02 mSv/h 对铀的化学浓缩物（六氟化铀除外）；

    b) 对于罐、货物集装箱和无包装的LSA-I和SCO-I的运输指数，应对 a)确定的值乘以表6所

        列的相应系数进行修正；



                                                                                                GB 11806- 2004

    。） 按照上述程序a)和b)计算得到的值应进位至小数点后第一位（例如将1. 13进到1.2)，只有当

        计算结果等于或小于0.05时才可以认为运输指数为零。

                    表 6 罐、货物集装箱和无包装LSA- I与SCO-I的放大系数

黛户 1è1洲
6.8.2 每个外包装、货物集装箱或运输工具的运输指数应以所装的全部货包的运输指数（TI)之和来

确定。对于刚性外包装也可通过直接测量辐射水平来确定。

6.9 临界安全指数（CSI)的确定

6.9.1 装有易裂变材料货包的临界安全指数应由50除以7. 11. 6和7. 11. 7中导出的两个N值中的

较小者得到（即CSI=50/N)。倘若无限多个货包是次临界的（即N在这两种情况下实际上均是无限

大），临界安全指数值可以为零。

6.9.2 每件外包装或货物集装箱的临界安全指数应以所装的全部货包的临界安全指数之和来确定。

确定一批托运货物或一件运输工具的临界安全指数的总和时应当遵守同样的程序。

6.10 货包和外包装的运输指数、临界安全指数和辐射水平的限值

6.10.1 任何货包或外包装的运输指数应不超过10，而任何货包或外包装的临界安全指数应不超过

50，但按独家使用方式运输的托运货物除外。

6.10.2 货包或外包装的外表面上任一点的最高辐射水平应不超过2 mSv/h，但在6. 14. 4. 3a)规定的

条件下按独家使用方式通过铁路或公路运输的货包或外包装，或者分别在6.14.5.1或6. 14. 6. 3规定
的条件下按独家使用方式和在特殊安排下用船舶或飞机运输的货包或外包装除外。

6.10.3 按独家使用方式运输的货包或外包装的任何外表面上任一点的最高辐射水平应不超过

10 mSv/ho

6.11 分级

6.11.1 货包和外包装应按照表7中规定的条件并按下述6.11. 2̂-6.11. 5的要求划分为工级（白）、n

级（黄）或m级（黄）。

                                  表 7 货包和外包装的分级

#B c(TI)            *Aflf-AnAA%k*T H/                  5?  ix(mSv/h)0.                                H<0. 005                             I '̀t (k̀3 )0<TI<la                         0.005<H<0.5                               ff  ( )1<TI<10                               0.5<H<2                            I[[ t( )10<TI                               2+10                               II[ 't( )ba r-#1T4n TI TIT )C:' 0.05,R1M 6.8. lc) J  ,' ,11  C  7 C 7  o                                   '
6.11.2 数满足某一级别，而表面辐射水平却满足另一级别时，应把该货包或外包装划归级别较高的一

级。I级（白）是最低的级别。

6.11.3 应依据6.8规定的步骤来确定运输指数。

6.11.4 若货包或外包装的表面辐射水平超过2 mSv/h，应依据6. 14. 4. 3a) ,6. 14. 5. 1或6. 14. 6. 3的

规定按独家使用方式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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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5 在特殊安排下运输的货包和装有货包的外包装应划归Ul级（黄）。

6. 12 标记、标志和标牌

6.12.1 作标记

6.12.1.1 应在每个货包包装的外部标上醒目而耐久的托运人或收货人或两者的识别标记。

6.12. 1.2 对于每个货包（例外货包除外），应在包装外部标上醒目而耐久的前面带“UN”字母的联合

国编号（见表8)和专用货运名称（见表8)。对例外货包（国际邮运接收的例外货包除外），只要求有前面

带“UN”字母的联合国编号。对国际邮运接受的货包，应满足6. 14.7.2的要求。

                      表8 联合国编号、专用货运名称和说明及附带危险

IM a 14 -97- (UN)                 }̀fT'L43#f11A091                   wvfull R2910          #ff*mm*A,-4wfM#f%*m2911          >}Jtfi }Ja1 1 gF 'c}-$  1tft  11F 74}1i} it 92909          )11I  f '1} J   4h } - 9E    }f̀c       c 9E   t l J }ta2908          'I ''I b7 '}19h '}-i' #6t t 1''I l91fii}J $312912          I A%ttMJJ1 #J#tt*JX(LSA-I ),4VSVA-MAM9h*3N tr�y[, b3321 II 3AilkttraAffit*9(LSA-]j ),SA*!It WJ1#J9F*dN ,tr: M b3322          11AAIMbtWftj&'t*lR(LSA-11),4P4Olt0AM*4vi_mb2913          ft*%*Wr5Jk*%(SCO-I it sCO-JI ),4AVIEMOi}J9F}}}}62915          ltf'f*)l A  1 },4h   3   14h     }h 'c4}13332          hkf'It*JR A J f},    r t1{7}}    ''ti}J 'G    J(:BgJpj#FaRjtMb2916          It fIt0r B(U) f MP,4FA*JEM:-l PJ#F4&!}E M'2917          > tf1 }4o1 B(M)11} },4h    F     }J}F           b3323          axIt0r cJoAP-,49-991,MAPJ#FAVit, 0b2919          :R: L!, b2978          XifJ  !I}J it ( 1h,4}aV}t 0:.IfpjgF_SVIOb       f}$'bknqOR AEg 53'   8  )3324          R99fEtty}f#*it*A(LSA-Rf3t093325          10 A % bb f f Jil���x���Q�����������爛E�n%������q��~����y�k����̂��%略栽碌刀度另硗万駼�捶��������漲q��H̀���瘗鵩f�~�羞苓哽���!柽哽��冷玲崃伶媪怜�暨��囔����囔��������爛�E��%%�%%����惒瞘g�3�����=槶����  3�������?槶���劙斑�����A槶斑�������������hWa�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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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1.3 总质量超过50 kg的每个货包都应在其包装外部标上醒目而耐久的允许总质量。

6.12.1. 4 符合下述类型设计的每个货包，应按下述要求贴标记：

    a) 在IP-1型,IP-2型,IP-3型货包的包装外部，应分别标上醒目而耐久的“IP-1型、IP-2型”或

          "IP-3型”标记；

    b) 在A型货包的包装外部，应标上醒目而耐久的“A型”标记；

    c) 在IP-2型货包、IP-3型货包或A型货包的包装外部，应标上醒目而耐久的原设计国的国际车

        辆注册代号（VRI代号）和制造者名称，或主管部门规定的对包装的其他识别标记。

6.12.1.5 符合按9.3要求批准设计的每个货包，应在其包装外部醒目而耐久地标上下述标记：

    a） 主管部门为该设计所规定的识别标记；

    b） 识别每一包装符合其设计用的专有序列号；

    c） 对B(U)型或B(M)型货包设计应标有“B(U)型”或“B(M)型”标记；

    d) 对C型货包设计应标有“C型”标记。

6.12.1.6 在符合B(U）型、B(M)型或C型货包设计的每个货包的最外层容器的外表面上，应该用刻

印、压印或其他能防火和防水的方式清楚地显示图1所示的三叶形符号。

6.12.1.7 当LSA一工或SCO-I装在容器或包装材料里并按6.7.3所容许的独家使用方式运输时，应

在这些容器或包装材料的外表面标有“放射性LSA一工”或“放射性SCO一工”标记。

6.12.2 贴标志

6.12.2.1 应按照相应的级别给每个货包、外包装和货物集装箱贴上与图2、图3或图4所示样式相一

致的标志，但对大型货物集装箱和罐来说，符合6.12.3.1的替代规定时，允许用放大型标志替代。此

外，还应给装有易裂变材料的每个货包、外包装和货物集装箱贴上与图5所示样式相一致的标志，但符

合7.11.2规定的关于例外易裂变材料货包要求的情况除外。应除去或覆盖任何与内容物无关的标志。

对于放射性物质具有的其他危险性质标志的要求可见6.4.

                                                                                  600

  寸
                        其尺寸比例基于半径为X的中心圆。X的最小允许尺寸为4 mm,

                                      图 1 基本的三叶形符号

6. 12.2.2 在货包或外包装的两个相对的外侧面上应贴有与图2、图3或图4所示样式相一致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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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贴在货物集装箱或旅的所有四个外侧面上。适用时，应将与图5所示样式相一致的标志贴在与图2,
图3或图4所示样式相一致的标志附近．这些标志不得砚益6.12.1.1̂-6.12.1. 6所规定的标记．

6.12.2.3 应在与图2、图3和图4所示样式相一致的每个标志上按要求坟写下述信息：

    a) 在内容物栏内，填写下述1),2）的信息：

        1) 除LSA- I物质外，用表1中的名称和符号坟写放射性核素名称和符号，对于放射性核素

            的很合物，应在该行空余处列出限制最严的那些核素。对于LSA物质和SCO的类别，应

            在放射性核素名称的后面坟写相应符号，例如“LSA- II "、  "LSA-m' ", "SCO- I”及
              "SCO- II，，。

        2) 对于LSA- I物质，仅盆填写符号"LSA- I "，无舫填写放射性核素的名称。

    b) 在放射性“活度”一栏内，填写在运翰期间放射性内容物的最大放射性活度，以贝可（Bq)，或同

        时采用SI的相应词头符号为单位表示，对于易裂变材料，可以克（砂或其倍数为单位表示的质

        t数值来代替放射性活度。

    c) 对于外包装和货物集装箱，应在标志的“内容物”栏和“活度”栏里分别坟写本条a)和b)所要求

        的关于外包装和货物集装箱内全部内容物的信息。当外包装或货物集装箱很合装载装有不

        同放射性核素的货包时，标志上的这两栏里可坟写“见运输文件”。

    d) 在标志的运输指数方框内，坟写运摘指数，运翰指数的确定见6.8(对I级（白）无运输指数
        栏）。

6.12.2.4 易裂变材料货包应贴有临界安全指数标志，具体要求如下：

    a) 应在与图5所示样式相一致的每个标志上填写临界安全指效，该指数应是主管部门颁发的特

        殊安排批准证书或货包设计批准证书上所表明的临界安全指数(CSI),

    b) 在外包装和货物集装箱的标志上的临界安全指数栏里应有本条a)所要求的临界安全指数信

        息和外包装或货物集装箱的易裂变内容物的信息。

气

                          气 ＼、 二 ‘． ld ． ／／ 产

                                                              "IV 丫

                    此标志的衬底应是白色，三叶图形和印宇应是黑色，级别竖条应是红色。

                                    圈2  1级（白）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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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月叹、
                              V .,.,

  此标志上半部的衬底应是黄色，下半部的衬底应是白色，

      三叶图形和印字均应是黑色，级别竖条应是红色。

                圈3  II级（黄）标志

                        \1气

气 、、 、L ‘ 。 ，．。 ⋯ ／／ 户

                                、／、子

  此标志的上半部衬底应是黄色，下半部的衬底应是白色，

      三叶图形和印字应是黑色，类别竖条应是红色。

                圈4 1级（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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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3 挂标牌

6.12.3.1运载货包（例外货包除外）的大型货物集装箱和罐应挂有四块符合图6所示样式的标牌。这

些标牌应竖直地固定在大型货物集装箱或罐相对的两个侧面和两个端面上。应除去任何与内容物无关

的标牌。合适时，可以仅用图2、图3、图4或图5所示的放大型标志来替代，而不必同时使用标志和标

牌，标志的最小尺寸不能小于图6所示的尺寸。

6. 12.3.2 在货物集装箱或罐中的托运货物是无包装的LSA-工或SCO-I时，或者在货物集装箱中按

独家使用方式运输的托运货物是具有单一联合国编号的有包装放射性物质时，与托运货物相对应的联

合国编号（见表8)也应以高度不小于65 mm的黑体数字显示于：

    a) 图6所示标牌的白色衬底部分的下半部；或

    b) 图7所示的标牌上。

    当采用上述b)方案时，应将这种附加标牌固定在货物集装箱或罐的所有4个侧面上并紧靠图6所

示的标牌。

6.13 托运人的职责

6.13.1 托运前的准备

    托运人应遵守6. 6. 6d)和6.12的规定，运输前应完成作标记、贴标志和挂标牌的各项要求。

  远止、
                                                                                      、子 “，

                                          衬底应为白色，印字为黑色。

                                    图5 临界安全指数标志

6.13.2 托运货物的申报细目

    在每批托运货物所附的运输文件中，托运人应根据实际情况填写下述内容：

    a) 表8所规定的专用货运名称；

    b） 联合国分类号“7"

    c） 放射性物质的联合国编号（按表8所规定的编号填写），并在其前面加上“UN”字母；

    d） 每种放射性核素的名称或符号，而对放射性核素的混合物，适当地作一般性说明或列出限制

        最严的核素；

    e） 放射性物质的物理和化学形态的说明，或者表明该物质是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或低弥散放射

        性物质的一种注释，或对化学形态所作的一般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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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放射性内容物在运翰期间的最大放射性活度，以贝可（Bq）或加相应的Si词头符号为单位表

        示。对于易裂变材料，可采用克（8）或其相应的倍数为单位表示的总质量数值来代替放射性

        活度；

    g） 货包的级别，即I级（白）、11级（黄）. IIi级（黄）；

    h） 运输指数（仅对n级（黄）和皿级（黄））；

    1） 含有易裂变材料的托运货物（符合7.11.2规定的例外托运货物除外）的临界安全指数；

    l）适用于托运货物的主管部门批准证书（即关于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特殊

        安排、货包设计或装运的批准证书）的识别标记；

    k) 多于一个货包的任何货物，应对每个货包提供本条a)至.l）规定的资料。对于装在外包装或货

        物集装箱或运输工具内的货包，应详细说明该外包装或货物集装箱或运输工具内所装每个货

        包内容物的情况。合适时，详细说明托运货物的每个外包装或货物集装箱或运输工具中内容

        物的情况。若打算在中途某处从外包装或货物集装箱或运输工具内卸出货包，则应有相应的

        运输文件；

    1) 在托运货包需按独家使用方式发运时，应注明“独家使用装运”字样；

    m）对LSA- II , LSA- IQ , SCO- I和SCO-II类托运货物的总放射性活度值（以A：的倍数表示）。

  1( 14-us-  .16 a  Aa-
                                                            、／"<

    标牌的最小尺寸应如图所示，但6.14.4.1所允许的最小尺寸例外。在采用不同尺寸时，应保持相应的尺寸比例。数

字“7”的商度应不小于25 mm。此标牌上半部的衬底应是黄色，下半部的衬底应是白色，三叶图形和印字应是黑色。其

下半部的“放射性”字样是可选项，此处允许用与托运货物相应的联合国编号替代。

                                          圈6 标牌

6.13.3 托运人的声明

6.13.3.1托运人应在运输文件中以下述措词或具有同等意义的措词作出声明：“依据适用的国际规定

和我国政府的规定，本托运货物的内容物已经以专用货运名称全面而准确地作了如上描述，并对其作了

分级和包装，且作了标记和贴了标志，在各方面均处于（此处写人相应的运输方式）运输所错的适当条

件，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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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3.2 涉及国际运输时，若这种声明的意图已是某一特定的国际公约范围内的一种运输条件，则托

运人无孺对该公约所涉及的那部分运输再作这种声明。

6.13.3.3这种声明应由托运人签署并注明日期。在适用的法律和规定承认传真签字的法律效力时，

应认可传真签字。

6.13.3.4这种声明应在含有6.13.2所列托运货物申报细目的同一运输文件上作出。

6.13.4 标志的去除或，益

    当依据6.6.6的规定将空包装作为例外货包运输时，原先的标志应去除或夜盖。

  ．．．．  101nm--120 mm
                                                                                              吸小尺寸

                  ．＿．                  l
                            抽－ －一 ．－一－

                                        300一 目Omm
                                            最小尺寸一

                    标牌的衬底为橙色，边框和联合国编号均为黑色。符号“★★★★”处用以显

                              示如表8所规定的与放射性物质相应的联合国编号。

                              圈7 单独显示联合目编号的标牌

6.13.5 给承运人的信息

6.13.5. 1 如有必要，托运人应在运输文件中说明关于要求承运人所采取的行动。这种说明应采用承

运人或有关部门认为必要的语言书写，并且至少包括下述几点：

    a) 对货包、外包装或货物集装箱的装载、堆放、搬运、操作和却载等的补充要求，包括用于安全散

        热的特殊堆放规定（见6.14.2.2),或无孺这类要求的说明；

    b) 关于运输方式或运翰工具的限制，以及必要的运翰路线的指示，

    c) 适用于托运货物的应急安排。

6.13.5.2 主管部门的批准证书不必与托运货物放在一起。但是，托运人应准备好在装载和卸载之前

向承运人提交这些证书。

6. 13.6 通报有关主，部门
6. 13.6. 1 对需要主管部门批准的货包首次装运之前应通报主管部门。当涉及国际运输时，托运人应

确保把该货包设计的主管部门批准证书副本提交给拟运输的托运货物途经国或抵达国的主管部门。托

运人不必等候这些主管部门收到该副本的通知，这些主管部门亦不必在收到该证书之后寄回执。

6.13.6.2 对下面a),b),c）或d)所列项目的每次装运，托运人应通报主管部门，涉及国际运输的还应

通报拟运输的托运货物途经国或抵达国的主管部门。在装运开始前，至少应提前7d将这类通报单送

达上述各主管部门：

    a) 装有放射性活度大于3 OOOA，或3 OOOAE，或大于1 000 TBq（以三者中较小者为准）的放射性

        物质的C型货包，

    b) 装有放射性活度大于3 OOOAI或3 OOOAZ，或大于1 000 TBq（以三者中较小者为准）的放射性

        物质的B(U)型货包；

    c)  B(M)型货包；

    d） 特殊安排下的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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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6.3 托运货物通报单应包括：

    a) 识别货包用的足够资料，包括所有适用证书的编号和所有的识别标记；

    b) 关于装运日期、预期的到达日期及所建议的运输路线方面的资料；

    c) 放射性物质或核素的名称；

    d) 放射性物质的物理和化学形态的说明，或者是否为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或低弥散放射性物质

        的说明；

    e) 放射性内容物在运输期间的最大放射性活度以贝可（Bq）或加Si相应词头符号为单位表示。

        对于易裂变材料，可采用克（9）或以其倍数为单位表示的质量数值来代替放射性活度。

6.13.6.4 如果在装运批准申请书中已包括所要求的资料，则托运人不必呈送一份单独的通报单（见

9.6.3)。

6. 13.7 各种证书和说明书的持有

    在按照每种相应证书所规定的条件进行任何装运之前，托运人应持有本标准第9章所要求的有关

证书的副本，以及关于货包正确封闭和装运的其他准备工作的说明书副本。

6.14 运输和中途贮存

6.14.1 运输期间和中途贮存期间的隔离

6.14.1.1 装有放射性物质的货包、外包装和货物集装箱在运输期间和中途贮存期间都应：

    a) 按照4.1.6和4.1.7的规定，与有人员逗留的场所相隔离，以及与未显影的照相胶片相隔离；

    b) 按照6.3.4的规定，与其他危险货物相隔离。

6.14.1.2  II级（黄）或班级（黄）货包或外包装均不应放在旅客乘用的隔舱中运载，但那些专门批准押

运这些货包或外包装的人员所专用的隔舱除外。

6.14.2 运输期间和中途贮存期间的堆放

6.14.2. 1 托运货物的堆放应安全稳妥。

6.14.2.2 只要货包或外包装表面的平均热流密度不超过15 W/mz，且其紧邻的货物不是装在袋里或

包里，则该货包或外包装可与有包装的普通货物放在一起运载或贮存，无需特殊的堆放要求，但批准证

书中主管部门对堆放规定有专门要求的货包或外包装除外。

6.14.2.3 应按下述要求控制货物集装箱的装载及货包、外包装和货物集装箱的存放：

    a) 除独家使用的情况外，应限制单件运输工具上的货包、外包装和货物集装箱的总数，以使运输

        工具上的运输指数总和不大于表9所示数值，对托运的LSA- I物质，不限制其运输指数总和；

    b) 在托运货物按独家使用方式运输时，单件运输工具上的运输指数总和不受限制；

    。） 在运输的常规条件下运输工具外表面上任一点的辐射水平应不超过2 mSv/h，而在距运输工

        具外表面2m处的辐射水平应不超过0. 1 mSv/h，除了以独家使用方式通过公路或铁路运愉

        的托运货物之外，车辆周围的辐射水平应低于6. 14. 4. 3b)和。）的限值；

    d) 货物集装箱内和运输工具上的临界安全指数总和应不超过表 10所示限值。

6.14.2.4 运输指数大于10的货包、外包装或临界安全指数大于50的托运货物，应按独家使用方式

运输。

6.14.3 装有易裂变材料的货包在运输期间和中途贮存期间的隔离

6.14.3.1 中途贮存期间，在任何一个贮存区内的任何一组装有易裂变材料的货包、外包装和货物集装

箱的数量应受到限制，以使任一组的这种货包、外包装、货物集装箱的临界安全指数总和不超过50。各

组之间的间距应至少保持6 m.

6.14.3.2 若运输工具上或货物集装箱内的临界安全指数总和超过50（如表10所允许的那样），该运

输工具或货物集装箱在贮存时应与装有易裂变材料的其他货包、外包装组或货物集装箱组或运载放射

性物质的其他运输工具之间的距离至少保持6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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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4 与铁路运输和公路运输有关的附加要求

6.14.4.1 运载那些贴有图2、图3、图4或图5所示标志的货包、外包装或货物集装箱的铁路车辆和公

路车辆或按独家使用方式运载托运货物的铁路车辆和公路车辆都应显示图6所示的标牌，该标牌的位

置如下：

    a) 对铁路车辆，在两个外侧面上；

    b） 对公路车辆，在两个外侧面和后端面上。

    对无侧面的车辆，只要标牌醒目，标牌可直接固定在货物容器上；显示在大型的罐或货物集装箱上

的标牌应足够大。对于无足够大位置固定大型标牌的车辆，图6所示的标牌尺寸可以缩小到100 mm,

应除去与内容物无关的其他标牌。

                  表9 非独家使用的货物集装箱和运翰工具的运输指数(TI）限值

认皿口
            表 10 装有易裂变材料的货物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临界安全指数（CSI）限值

一扛*4 }1 'ci  s } 1i1}    }̂1  C,'}.#1"as50             }              }50                          10050                          10050                          TAM50                          10050                          10050                          10050                          100200'                        200̀3GIRI6                   XGWÌgFI}t  it77vifARAAifi  Alt *AALLvP-Rl 9F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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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4.2 在车辆内或车辆上的托运货物是无包装的LSA- I物质或SCO-I时，或按独家使用方式运

输的托运货物是带有单一联合国编号的有包装的放射性物质时，还应以高度不小于“mm的黑体字显

示相应的联合国编号（见表8)，黑体字可显示在：

    a) 图6所示标牌的白色衬底的下半部；或

    b） 图7所示的标牌上。

    在采用上面b)所述的方案时，对铁路车辆应将该附加的标牌固定在两个外侧面上且紧邻图6所示

标牌，对公路车辆固定在两个外侧面和后端外表面上。

6.14.4.3 对按独家使用方式运输的托运货物的要求：

    a) 货包或外包装外表面上任一点的辐射水平应不超过2 mSv/h，仅在满足下述条件下才可超过

        2 mSv/h，但不可超过10 mSv/h:

        1) 车辆应采取实体防护措施防止未经批准的人员在运输的常规条件下接近托运货物；

        2) 对货包或外包装采取了固定措施，在运输的常规条件下它们在车辆内的位置保持不变；

        3) 运载期间，无任何装载或卸载作业。

    b) 在车辆外表面（包括上、下表面）上任一点的辐射水平，或者就敞式车辆而言，在那些由车辆外

        缘延伸的铅直平面上、装运物的上表面上以及车辆下部外表面上任一点的辐射水平均应不超

        过2 mSv/ha

    c) 在距由车辆外侧面延伸的铅直平面2m处的任一点的辐射水平，或者就敞式车辆而言，在距由

        车辆外缘延伸的铅直平面2m处的任一点的辐射水平，均不得超过0. 1 mSv/h,

6.14.4.4 对公路车辆，除司机及其辅助人员外，任何人均不允许搭乘运载贴有II级（黄）或ul级（黄）标

志的货包、外包装或货物集装箱的车辆。

6.14.5 与用船舶运输有关的附加要求

6.14.5.1表面辐射水平超过2 mSv/h的货包，除特殊安排下的船舶运输外，只有满足依据表9脚注a

的要求按独家使用方式装在车辆内或车辆上，方可用船舶运输。

6.14.5.2 在使用为运载放射性物质而设计或租用的专用船舶运输托运货物时，只要满足下述各条件，

这种运输可不受6.14.2.3所规定的各项要求的限制：

    a) 装运的辐射防护大纲应经该船舶的船旗国的主管部门批准，有要求时，还应经各停靠港国家的

        主管部门批准；

    b） 任何托运货物在整个航程（包括在停靠港装载）中，应预先作出堆放安排；

    c） 在运输放射性物质的过程中，托运货物的装载、运载和卸载都应由有资格人员监督。

6.14.6 与空运有关的附加要求

6.14.6.1不得用客机运输属独家使用的B(M)型货包和托运货物。

6.14.6.2 不得空运需通风的B(M)型货包、需用辅助冷却系统进行外部冷却的货包、运输期间需进行

操作控制的货包和装有液态自燃物质的货包。

6.14.6.3 除特殊安排外，不得空运表面辐射水平超过2 mSv/h的货包或外包装。

6.14.7 与邮运有关的附加要求

6.14.7.1 符合6.6.1的要求而且放射性内容物的放射性活度不超过表3所规定限值的十分之一的托

运货物在符合国内邮政机构规定的附加要求条件下可以进行国内邮运。

6.14.7.2 符合6.6. 1的要求而且放射性内容物的放射性活度不超过表3所规定限值的十分之一的托

运货物，特别在符合万国邮政联盟法中所规定的下述附加要求的条件下，邮局可接收该托运货物，进行

国际邮运：

    a) 应仅由国家主管部门授权的托运人递交给邮政部门；

    b) 应通过最快的路线（通常是空运）发送；

    c） 应在其外表面上标上醒目而耐久的：“放射性物质— 数量为邮运所允许”字样，如果包装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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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则应划去这些字；

    d) 应在其外表面上注明托运人的姓名和地址，并要求在无法交付该托运货物时，将其原封退回；

    e) 应在内包装上注明托运人的姓名和地址及托运货物的内容物。

6.15 海关作业

    与检查货包的放射性内容物有关的海关作业应只在备有控制射线照射的适当手段的场所并有有资

格人员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依据海关规程，被启封的任何货包在继续发往收货人之前应恢复其原样。

6. 16 无法交付的托运货物

    在托运货物无法交付时，应将托运货物置于安全场所，并尽快报告有关的主管部门和请示下一步如

何处置。

7 对放射性物质以及对包装和货包的要求

7.1对放射性物质的要求

7.1.1 对皿类低比活度（LSA-皿）物质的要求

    LSA- M物质应是具有这样一种性质的固体，即若货包的全部内容物经受了8.2所规定的试验，水

中的放射性活度不会超过0. 1A2,

7. 1.2 对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要求

7. 1.2. 1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至少应有一维尺寸大于5 mm,

7.1.2.2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应具有这样一种性质，或应是这样设计的，即当它经受了8.3所规定的

试验，应满足下述要求：

    a)在经受8. 3. 2. 1,8. 3. 2. 2,8. 3. 2. 3和8. 3. 2. 5a)所规定的冲击、撞击和挠曲试验时，它不会破
          碎或断裂；

    b) 在经受8.3.2.4和8. 3. 2. 5 b）所规定的耐热试验时，它不会熔化或弥散；

    c) 由8.3.3规定的浸出试验在水中生成的放射性活度不会超过·2 kBq；或者对于密封源，在进行

        GB 15849中所规定的体积泄漏评估试验时，其泄漏率满足该标准的要求或不会超过主管部门

        认可的其他可适用的验收阑值。

7.1.2.3 当密封件成为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组成部分时，应把这种密封件制成仅在将其毁坏时才可

被打开。

7.1.3 对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要求

    低弥散放射性物质是指其在货包中的放射性物质的总量应满足下述要求：

    a) 距无屏蔽的放射性物质3m处的辐射水平不超过10 mSv/h;

    b) 在经受8.5.10.3和8.5.10. 4规定的试验时，气态的和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不大于100 JAM

        的微粒形态的气载放射性排放不超过100A2。每种试验可用不同的试样；

    c) 在经受8. 2规定的试验时，水中的放射性活度不会超过 100A,。应用这种试验时，应考虑

        7. 1. 3b)项规定试验的损伤效应。

7.2 对各种包装和货包的一般要求

7.2.1 在设计货包时，应考虑其质量、体积和形状，以便安全地运输。此外，还应把货包设计成在运输

期间能便于固定在运输工具内或运输工具上。

7.2.2 这种设计应使货包上的提吊附加装置在按预期的方式使用时不会失效，而且，即使在提吊附加

装置失效时，也不会削弱货包满足本标准的其他要求的能力。设计时应考虑相应的安全系数，以适应突

然起吊。

7.2.3 货包外表面上的可能被误用于提吊货包的附加装置和任何其他部件，应依据7.2.2的要求设计

成能够承受货包的重量，或应将其设计成是可以拆卸的，或使其在运输期间不能被使用。

7.2.4 应尽实际可能把包装设计和加工成其外表面无凸出部分并易于去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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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应尽实际可能把货包的外表面设计成可防止集水和积水。

7.2.6 运输期间附加在货包上的但不属于货包组成部分的任何部件均不得降低货包的安全性。

7.2.7 货包应能经受在运输的常规条件下可能产生的任何加速度、振动或共振的影响，并且无损于容

器上的各种密闭器件的有效性或货包完好性。尤其应把螺母、螺栓和其他紧固器件设计成即使经多次

使用后也不会意外地松动或脱落。

7.2.8 包装和部件或构件的材料在物理和化学性质上均应彼此相容，并且应与放射性内容物相容。应

考虑这些材料在辐照下的行为。

7.2.9 有可能引起泄漏放射性内容物的所有阀门应具有防止其被擅自操作的保护措施。

7.2. 10 货包的设计应考虑在运输的常规条件下有可能遇到的环境温度和压力。

7.2.11 对于具有其他危险性质的放射性物质，货包设计应考虑这些危险性质（见第1章和6.4)0

7.3 对空运货包的附加要求

7.3. 1 对于空运的货包，在环境温度为 38℃和不考虑曝晒的情况下，其可接近表面的温度不得高

于500C。

7.3.2 应把拟空运的货包设计成即使处于一40℃一＋55℃的环境温度下，也不会有损于包容系统的完

好性。

7.3.3 空运的装有放射性物质的货包，必须具有能经受不小于最大正常工作压力加95 kPa的压力差

的内压值且不会发生泄漏。

7.4 对例外货包的要求

    应将例外货包设计成能满足7.2规定的对货包的一般要求。此外，若空运，还应满足7. 3规定的

要求。

7.5 对工业货包的要求

7.5. 1 对IP-1型货包的要求

    应将IP-1型货包设计成能满足7.2和7.7.2规定的要求。若空运，还应满足7.3规定的要求。

7.5.2 对IP-2型货包的要求

    应将IP-2型货包设计成能满足7. 5. 1为IP-1型货包所规定的要求。此外，该种货包在经受了

8.5.5.4和8.5.5.5规定的试验后，还要能防止：

    a) 放射性内容物的漏失或弥散；

    b） 屏蔽完好性的丧失（使得货包外表面上的辐射水平提高20％以上）。

7.5.3 对IP-3型货包的要求

    应把IP-3型货包设计成能满足7.5.1中为IP-1型货包所规定的要求，以及7. 7. 2̂-7. 7. 15规定的

对A型货包的要求。

7.5.4 对IP-2型货包和IP-3型货包可供选择的要求

7.5.4. 1 满足以下条件的货包可作为IP-2型货包：

    a) 它们满足7.5.1中为IP-1型货包所规定的要求；

    b) 将它们设计成符合ST/SG/AC. 10/l/Rev. 9中有关包装的一般建议所规定的标准或至少相

        当于这些标准的其他要求；

    c) 在经受ST/SG/AC. 10/l/Rev. 9中包装组工和n所要求的试验时，要能防止：

        1) 放射性内容物的漏失或弥散；

        2) 屏蔽完好性的丧失（使得货包外表面上的辐射水平提高20％以上）。

7.5.4.2 满足以下条件的罐状容器亦可用作 IP-2型货包或IP-3型货包：

    a) 满足7.5.1中为IP-1型货包所规定的要求；

    b) 将它们设计成符合ST/SG/AC. 10/l/Rev. 9中有关多种形式罐的运输中所规定的标准或至

        少相当于这些标准的其他要求，并且要能经受265 kPa的试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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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它们设计的附加屏蔽应能经受由装卸和运输的常规条件产生的静应力和动应力，并且能防

        止屏蔽完好性的丧失（即能防止使得罐状容器外表面上的辐射水平提高20写以上）。

7.5.4.3 除罐状容器以外，其他罐也可用作IP-2型货包或IP-3型货包来运输如表4规定的LSA一工和

LSA- II液体和气体，其前提是它们应符合至少相当于7.5.4.2规定的那些标准。

7.5.4.4 货物集装箱也可用作IP-2型货包或IP-3型货包，其前提是：

    a) 放射性内容物限于固体材料；

    b) 满足7.5.1中为IP-1型货包所规定的要求；

    c) 将它们设计成符合GB/T 5338中所规定的标准（尺寸和额定值除外）。应把它们设计成在经

        受了该文件中所规定的试验和运输的常规条件下出现的加速度时，能防止：

        1) 放射性内容物的漏失或弥散；

        2) 屏蔽完好性的丧失（使得货包容器的外表面上的辐射水平提高20％以上）。

7.5.4.5 金属制造的散货集装箱也可用作IP-2型货包或IP-3型货包，其前提是：

    a) 它们满足7.5.1中为IP-1型货包所规定的要求；

    b) 将它们设计成符合ST/SG/AC. 10/ l /Rev. 9中有关散货集装箱（IBCs）建议的章节中所规定

        的对于包装组工或n所用的标准，若它们经受了该文件中所规定的试验，且自由下落试验应

        该在损伤最严重的取向上进行。应能防止：

        1) 放射性内容物的漏失或弥散；

        2) 屏蔽完好性的丧失（使得散货集装箱外表面上的辐射水平提高20％以上）。

7.6 对六报化铀货包的要求

7.6.1 设计的装运六氟化铀的货包应当满足本标准其他条文中对关于材料的放射性和易裂变特性规

定的要求。除7.6. 4所允许的条件外，超过0. 1 kg（含0. 1 kg）的六氟化铀的包装和运输应符合

7. 6. 2-7. 6. 3和ISO 7195中的规定。

7.6.2 用来装大于或等于0. 1 kg六氟化铀的货包应设计成满足下述要求：

    a) 能经受8.5.4规定的结构试验而无泄漏并无不可接受的应力（见ISO 7195的规定）；

    b) 能经受8.5. 5.4规定的自由下落试验而六氟化铀无漏失或弥散；

    c） 能经受8.5.7.3规定的热试验而包容系统无破损。

7.6.3 设计用来装大于或等于。. 1 kg六氟化铀的货包不应设有减压装置。

7.6.4 设计用来装大于或等于。. 1 kg六氟化铀的货包，如果所有其他方面都满足7. 6. 1 ̂- 7. 6. 2规定

的要求，但具有下列情况的，在经主管部门批准后也可运输：

    a) 货包不是按照ISO 7195规定的要求设计的，但其具有与这些要求等效的安全水平；

    b) 把货包设计成能经受住小于2. 76 MPa的试验压力而无泄漏和无不可接受的应力（见8. 5.4

          的规定）；或

    。） 设计用来装大于或等于9 000 kg六氟化铀的货包不满足7. 6. 20规定的要求。

7.7 对A型货包的要求

7.7. 1 应把A型货包设计成能满足7. 2和7. 7. 2～  7. 7. 17规定的要求。此外，如果空运，还应满足

7.3规定的要求。

7.7.2 货包最小的外部尺寸不得小于10 cmo

7.7.3 货包的外部应具有类似铅封之类的部件。该部件应不易损坏，其完好无损即可证明货包未曾打

开过。

7.7.4 应把货包上的任何栓系附件设计成在运输的正常条件和事故条件下其受力均不会降低该货包

满足本标准要求的能力。

7.7.5 货包设计应考虑包装各部件的温度范围：一40'C - +700C。应注意液体的凝固温度，以及在此

给定温度范围内包装材料性能的可能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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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6 设计和制造工艺均应符合我国标准或主管部门认可的其他要求。

7.7.7 设计的包容系统应被一种不能被意外打开的能动紧固器件牢固紧闭，或由货包内部可能产生的

压力密封。

7.7.8 可把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视为包容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7.7.9 若包容系统构成货包的一个独立单元，则它应能被一种能动紧固器件牢固地紧闭。该器件应独

立于包装的其他构件。

7.7. 10 包容系统的任何组件的设计，在必要时应考虑液体和其他易损物质的辐射分解，以及由化学反

应和辐射分解所产生的气体。

7.7. 11 在环境压力降至60 kPa的情况下，包容系统应仍能保持其放射性内容物不泄漏。

7.7. 12 除减压阀以外，所有阀门均应配备密封罩以包封通过阀门的任何泄漏物。

7.7. 13 围绕着货包部件的被规定为包容系统一部分的辐射屏蔽层应设计成能防止该部件意外地与屏

蔽层脱离。在辐射屏蔽层与其包容的部件构成一个独立单元时，应能使用一种独立于包装其他构件的

能动紧固器件将该屏蔽层牢固地紧闭。

7.7. 14 应把货包设计成在经受了8.5.5规定的试验时能防止：

    a) 放射性内容物的漏失或弥散；

    b) 屏蔽完好性的丧失（使得货包的任何外表面上的辐射水平提高20％以上）。

7.7. 15 对液体放射性物质运输用的货包设计应考虑留出液面上部空间，以适应内容物的温度、动力学

效应和充填动态效应方面的变化。

7.7. 16 设计用来装液体的A型货包还应：

    a) 如果该货包经受8.5.6规定的试验，要满足上述7. 7. 14a)规定的条件；和

    b) 满足下述两项要求之一：

        1) 配备足以吸收两倍液体内容物体积的吸收剂。这种吸收剂必须置于适当的部位上，以便

            在发生泄漏事件时能与液体内容物相接触；或

        2) 配备一个由初级的内部包容件和次级的外部包容件组成的包容系统，用以保证即使在初

            级的内部包容件发生泄漏时仍将液体内容物截留在次级的外部包容件内。

7.7. 17 设计用来装气体的货包在经受8.5.6规定的试验后，应防止放射性内容物的漏失或弥散，为氖

气或惰性气体设计的A型货包可不受这种要求的限制。

7.8 对B(U）型货包的要求

7.8. 1 应把B(U)型货包设计成能够满足7. 2和7. 7. 2-7. 7. 15规定的要求，7. 7. 14a)规定的要求除

外。若空运还应满足7. 3中规定的要求。此外，这种设计还应满足7. 8. 2̂-7. 8. 15规定的要求。

7.8.2 货包在7.8.4和7. 8.5规定的环境条件下，在运输的正常条件（如同8.5. 5试验所验证的那些

条件）下其放射性内容物在货包内产生的热量，不会因一周无人看管使得货包不能满足对包容和屏蔽的

可适用要求，因而对货包造成不利影响。应特别注意这种热效应，它可能：

    a) 改变放射性内容物的排列、几何形状或物理状态，或若放射性物质是封装在包壳或容器内（例

        如带包壳的燃料元件）的，则可能使包壳、容器或放射性物质变形或熔化；

    b) 因辐射屏蔽材料产生不同程度的热膨胀或破裂或熔化而降低包装的功能；

    C 因受湿气影响而加速腐蚀。

7.8.3 除按独家使用方式运输的货包外，应把货包设计成在7. 8.4规定的环境条件下，货包的可接近

表面的温度不得高于500C， 7. 3. 1对空运货包的要求除外。

7.8.4 应假设环境温度为380C o

7.8.5 应假设太阳曝晒条件如表11所示。

7.8.6 为满足8.5. 7.3规定的耐热试验的要求，应把配备热保护层的货包设计成在货包经受8.5.5及

8. 5. 7. 2a）和b)或8. 5. 7. 2b)和c)视情况而定）规定的试验后，这种保护层仍将有效。在划伤、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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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伤、擦伤、腐蚀或野蛮装卸等情况时，货包外表面上的这种保护层均应有效。

7.8.7 应将货包设计成在经受：

    a)  8. 5. 5规定的试验后能使放射性内容物的漏失限制在每小时不大于10-6A,;

    b)  8.5.7.1,8.5.7.2b),8.5.7.3和8.5.7.4规定的试验以及在：

        1)  8.5.7.2c）规定的试验（对货包重A不超过500 kg，依据外部尺寸计算的总体密度不大于

            1 000 kg/m3，放射性内容物的活度大于1 OOOA2，且不是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时），或
        2)  8. 5. 7. 2a）规定的试脸（对所有其他的货包）。

    试验后货包仍符合下述要求：

    — 能保持足够的屏蔽能力，保证在货包内装的放射性内容物达到所设计的最大数量时，距货包表

        面1m处的辐射水平不会超过10 mSv/h;

    — 能使一周内放射性内容物的累积漏失对氛-85限制在不大于10A：和对所有其他的放射性核

        素不大于AZ。

    在货包内装有不同放射性核素的混合物时，应实施5. 2. 3-5. 2. 5的规定，其中对氢-85可应用一

个相当于10A：的AZ (i）有效值。对上述a)项的情况，评定时应考虑6.5.1中所述的外部污染限值。

                                      衰 11 ．晒傲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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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8 应把装有放射性活度大于10'A：的放射性内容物的货包设计成在经受了8.5.8规定的强化水

浸没试验后，包容系统不会破裂。

7.8.9 应该在不依赖于过滤器，也不得依赖于机械冷却系统的条件下，满足允许的放射性活度释放限

值的要求。

7.8.10 货包的包容系统不应设置泄压装里，以避免包容系统一旦处在8.5.5和8.5.7规定的试验条

件的环境中导致放射性物质向环境释放。

7.8.” 应把货包设计成如果处于最大正常工作压力下和经受8.5.5和8.5.7规定的试验后，包容系

统的变形不会达到使货包不能满足可适用要求的程度。

7.8.12 货包的最大正常工作压力不得超过700 kPa表压。

7.8.13 在7.8.4规定的环境条件下不受嗓晒时，货包的任何易接近表面在运输期间的最高温度均不

得高于85V，但7.3.1对空运货包的要求除外；若最高温度高于50'C，如按7.8.3规定，应按独家使用

方式来运载货包。可以考虑使用屏障或隔板来保护运翰人员，而这些屏障或隔板不禽经受任何试验。

7.8.14 设计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货包时，应使附加在这种物质上的辅件（它不成为放射性物质的一部

分）或包装内部的任何部件都不得对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性能有不利影响。

7.8.15 应把货包设计成能适用于一40̀C - +38℃的环境温度。

7.9 对B(M)型货包的要求

7. 9. 1 B(M)型货包应满足7.8.1中对B(U)型货包所规定的要求。经主管部门批准后，在国内或在

几个指定国家间运输的货包，可采取不同于上述在7. 7. 5,7. 8. 4,7. 8. 5和7. 8. 8̂-7. 8.15规定的条件。
尽管如此，亦应尽实际可能，满足7. 8. 8̂-7. 8. 15中对 B(U)型货包所规定的要求。

7.9.2 运输期间可允许对B(M)型货包进行间歇性通风，但该通风的操作管理应经主管部门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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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对c型货包的要求

7.10.1 应把c型货包设计成能满足7. 2和7.3,7.7.2-7.7. 15[7.7.14a）除外」、7. 8. 2 ̂- 7. 8. 5,

7. 8. 9̂-7. 8. 15和 7. 10. 2̂-7. 10. 4规定的要求。

7.10.2 把货包置于热导率为0. 33 W/m·K和温度稳定在38℃的环境后，货包应符合7. 8. 7b)和

7.8.11对试验所规定的评定标准。评定的初始条件应假定货包的热绝缘仍未受损、货包处于最大正常

工作压力下和38℃的环境温度下。

7.10.3 为使货包能承受最大正常工作压力，设计应满足下列条件：

    a) 经8.5.5规定的试验，放射性内容物的漏失限制在每小时不大于10-6 A2 ;

    b） 经8.5.10.1规定的系列试验，该货包要满足下述要求：

        1) 能保持足够的屏蔽能力，即在货包内装的放射性内容物达到所设计的最大数量时，能保

            证距离货包表面lm处的辐射水平不会超过10 mSv/h;

        2) 一周内放射性内容物的累积漏失能限制在：对氢-85不大于10A2，对所有其他放射性核素

            不大于AZ。

    货包装有不同放射性核素的混合物时，应实施5. 2. 3.5. 2. 5的规定，但对氢-85，可应用一个相当

于10A：的A2(i)有效值。对上述a)的情况，评定时应考虑6.5.1所述的外部污染限值。

7.10.4应把货包设计成在经受8.5.8规定的强化水浸没试验后，包容系统不会破裂。

7.11 对易裂变材料货包的要求

7.11.1 易裂变材料货包的运输

    易裂变材料货包：

    a) 在运输的正常条件和事故条件下应保持次临界状态，特别应考虑下述意外事件：

        1) 水渗人货包或从货包泄出；

        2) 货包内的中子吸收剂或慢化剂失效；

        3) 放射性内容物在货包内可能重新排列或因其从货包内漏失而可能引起的重新排列；

        4) 货包内或货包之间的间距缩小；

        5) 货包浸没在水中或埋人雪中；

        6) 温度变化。

    b) 应满足下述要求：

        1)  7.7.2中对盛装易裂变材料的货包的要求；

        2) 本标准的其他条款中有关易裂变材料的放射性特性的要求；

        3)  7. 11. 3-7. 11. 7规定的要求，符合7.11.2规定的例外情况除外。

7.11.2 例外易裂变材料货包的要求

    满足下述a)-d)任一规定的易裂变材料货包的运输，可以不受7. 11. 3-7. 11. 7规定的要求以及

本标准中适用于易裂变材料的其他要求的限制。每件这种例外货包的托运货物仅允许有下述一种例外

类型存在。

    a) 每种托运货物的质量限值如下：

                      铀一235的质量（g>．其他易裂变材料的质量（g)／，＿＿＿‘＿．＿＿‘．＿＿＿＿＿＿．＿．＿＿＿．‘。、
                            竺一一 号.n‘- I ＋ 乙二止乏理兰理‘王生‘二二艺三二三止‘竺三止巴兰二里是二夕二＜ 1··················⋯ ⋯（3）

                                        X ’ Y ～－

    式中：

    X和Y是表12所确定的质量限值，其前提是：

        1) 单件货包装有的易裂变材料不超过15g；对于无包装的物质，应对装在运输工具内或运输

            工具上运输的托运货物施行数量限制；或

        2) 易裂变材料是一种均匀的含氢溶液或混合物，其易裂变核素与氢之比小于5%（质量）；或

        3) 在任何容积为10 L的材料内，易裂变材料不超过 5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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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氖浓缩含氢材料中无论敏或氖的含量均不得超过表 12中规定的相应托运货物质量限值的

0.1％。

    b) 铀一235富集度最高为100（质量），且杯和铀一233的总含量不超过铀一235质量的1写，并且易裂．

        变材料基本上均匀分布于该物质内。此外，若铀一235以金属、氧化物或碳化物形态存在，它不

          得形成一种栅格排列。

    c） 铀一235富集度最高为2%（质量）的硝酸铀酞水溶液，而且怀和铀一233的总含量不超过铀一235

        质量的。.002%，以及最小的氮铀原子比（N/U）为2a

    d) 单件货包装有怀的总质量不超过1 kg，而且其中怀-239,怀-241或这两种放射性核素的任何组

        合的含量不超过怀质量的20%4

7. 11.3 易裂变材料货包评定的内容说明

7.11.3. 1 在化学或物理形态、同位素组成、质量或浓度、慢化比或密度、或几何构形未知时，在进行

7. 11. 5-7. 11. 7的评定计算中与已知条件和参数组合所用的每个未知参数的假设应使中子增殖因子

达到最大。

                      表 12 对例外易裂变材料货包内容物的质f托运限值

陈黔一#11RA0A9N!Z # OA 1gfM-235(X)                            400AIt9}N iic'# V (Y)                        250厂臀#  t t /g290180洲
7. 11.3.2 对于受辐照过的核燃料，7. 11. 5-7. 11. 7中的评定应基于已证实的同位素组成，以给出：

    a) 辐照期间的最大中子增殖因子；

    b） 货包评定所需的中子增殖系数的保守估计值。在装运前应进行测量，以确认同位素组成的保

          守性 。

7. 11.4 几何形状和温度要求

7. 11.4. 1 货包在经受了8.5.5规定的试验后必须防止边长为10 cm的立方体进人。

7. 11.4.2 除非主管部门在货包设计的批准书中作出规定，否则应把货包设计成能适用于一40 0C

＋38℃的环境温度范围。

7. 11.5 孤立的单件货包的评定

7. 11.5. 1 对于孤立货包，应假设水能渗人货包的所有空隙或从货包的所有空隙中泄出（包括包容系统

内的所有空隙）。然而，若货包设计能考虑一些特殊措施，即使在发生人为错误时也能防止水渗人某些

空隙或从某些空隙泄出，则可以假定，在这些空隙处不会出现这种渗人或漏出。特殊措施应该包括：

    a） 使用多重高标准防水层，若货包经受7. 11. 7b）规定的试验，则每道防水层仍能防漏；在包装的

        制造、维护和修理过程中严格的质量管理；每次装运前进行验证每个货包密闭性的各种试

          验；或

    b) 对六氟化铀货包：

        1) 在经受7. 11. 76）的试验后，包装上的阀门和任何其他部件（而不是指阀门安装位置上的

            部件）之间无直接接触；此外，在经受了8.5. 7. 3规定的试验后，阀门仍旧保持不漏；

        2) 在包装的制造、维护和修理过程中严格的质量管理以及每次装运前对每个货包进行验证

              其密闭性的试验。

7. 11.5.2 应假设，使用至少20 cm厚的水层对约束系统进行紧贴反射或可由包装周围的材料对约束

系统提供更强的附加反射。若可以证实包装在经受了7. 11. 7b）规定的试验后约束系统仍在包装内时，

则在7. 11. 5. 3c）中可认为，货包的紧贴反射至少需要20 cm厚的水层。

7. 11.5.3 货包在7. 11. 5. 1和7.11.5.2所述的条件下和在下述a),b) }c）条件下导致最大中子增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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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是次临界的：

    a) 运输的常规条件（无意外事件）；

    b)  7. 11. 6b)规定的试验；

    c)  7.11. 7b）规定的试验。

7.11.5.4 对于拟空运的货包：

    a) 在符合8.5.10.1规定的c型货包试验条件下，假设以至少20 cm厚的水层进行反射而水不漏

        人货包，货包应是次临界的；

    b) 在7.11.5.3的评估中除了要求在经受了8.5.10.1规定的c型货包试验和后继的8.5.9.3规

        定的泄漏试验后可以防止水渗入空隙或从空隙中渗出外，不允许采取7. 11. 5. 1所述的特殊

        措施。

7.11.6 在运输的正常条件下货包阵列的评定

    应推导货包件数“N $f，对于符合下述两种假设情况提供最大中子增殖的排列和货包条件，5倍“N"

件货包应是次临界的：

    a) 货包之间应无任何物品，货包排列应受到周围至少20 cm厚的水层的反射；

    b) 若货包经受了8.5.5规定的试验，则货包的状态应处于被评定或被证实的条件。

7.11.7 在运输的事故条件下货包阵列的评定

    应推导货包件数“N”，对于符合下述三种假设情况提供最大中子增殖的排列和货包条件，2倍“N"

件货包应是次临界的：

    a) 货包间存在含氢慢化物，而且货包排列受到周围至少20 cm厚的水层反射。

    b) 在经受住8.5. 5规定的试验之后，再进行下述任何一种较严的试验：

        1)    8. 5. 7. 2b)和8. 5. 7. 2c)（对于质量不超过500 kg并依据外部尺寸计算的总体密度不大于

            1 000 kg/m3的货包），或8. S. 7. 2a)和8. 5. 7. 2b)（对于其他所有的货包）规定的试验；随

            后进行8.5.7.3规定的试验以及8.5.9规定的试验；

        2)  8.5.7.4规定的试验。

    c） 在包容系统经受住7. 11. 7b)规定的试验后，有易裂变材料从包容系统中漏失时，应假设易裂

        变材料会从阵列中的每个货包中漏失，并且假设所有的易裂变材料排列都按照至少20 cm厚

        的水层紧贴反射导致最大中子增殖的构形和慢化条件。

8 试验程序

8.1 遵章证明

8.1.1 应使用下列任何一种方法或者综合使用这些方法来证明符合第7章所规定的性能标准：

    a) 使用能代表LSA- IU物质或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或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试样或包装的原型或

        样品进行试验，试验用的试样的内容物或包装应尽可能模拟预期的放射性内容物，并应按提交

        运输的试样或包装那样制备拟试验的试样或包装。

    b) 引用以往性质十分相似的样品或包装满足要求的证明。

    。） 在工程经验业已表明使用相应比例模型进行试验所得的结果能够满足设计要求时，则可以使

        用这种模型进行试验，该模型具有在研究中有重要意义物项的那些特性。当使用比例模型时，

        应考虑是否有必要调整某些试验参数，如贯穿件直径或压力荷载等。

    d) 通常在认为计算程序和参数均为可靠或保守时，可应用计算或合理推论。

8.1.2 在试样、原型件或样品经受各种试验后，应使用适当的评定方法，以保证满足本章的要求与第7

章规定的性能标准和验收标准相一致。

8.2 皿类低比活度（LSA-班）物质和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浸出试验

8. 2. 1 在环境温度下将那种代表货包全部内容物的固体样品置于水中浸没7d，在试验样品被浸没7d



GB 11806- 2004

之后，应测定自由体积的水的总放射性活度。

8.2.2 该试验拟用水的体积应足以保证在7d试验期结束时所剩的未被吸收和未反应的水的自由体

积至少为固体试验样品本身体积的10%。所用水的初始pH值应为6-8，在20℃下的最大电导率为

1 ms/m.

8.3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试验

8.3. 1 概述

    含有或模拟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试样应经受8.3.2规定的冲击试验、撞击试验、挠曲试验和耐热
试验。每种试验可以采用不同的试样。在每次试验后，均应对试样进行浸出评定或体积泄漏试验，而所

用方法的灵敏度不低于8.3.3.1对不弥散固体物质和8.3.3.2对封装物质所规定方法的灵敏度。

8.3.2 试验方法

8.3.2.1 冲击试验：应使试样从9m高处自由下落到8.5.3规定的靶上。

8.3.2.2 撞击试验：应把试样置于一块由坚固的光滑表面支承的铅板上，并使其受一根低碳钢棒的一

端平坦面的冲击，产生相当于1. 4 kg的物体从lm高处自由下落所产生的冲击力。该钢棒下端的直径

应是25 mm，边缘呈圆角，圆角半径为（(3.0士0. 3)mm。维氏硬度为3.5-4.5、厚度不超过25 mm的铅

板的面积应大于试样所覆盖的面积。在每次冲击时均应使用新的铅表面。钢棒应按引起最严重的损坏

的条件撞击试样。

8.3.2.3 挠曲试验：此试验仅适用于长度不小于10 cm，并且长度与最小宽度之比不小于10的细长形

的试样。应把试样牢固地夹在某一水平位置上，其一半长度伸在夹钳外面。试样的取向是：当用钢棒的

平坦面撞击该试样的自由端时，试样将受到最严重的损坏。钢棒撞击试样，应产生相当于1. 4 kg的物

体从lm高处竖直自由下落所产生的冲击力。钢棒下端的直径应是25 mm，边缘呈圆角，圆角半径为

(3.0士0. 3)mm,

8.3.2.4 耐热试验：应在空气中将试样加热至800℃并在此温度下保持10 min，然后让其冷却。

8.3.2.5 含有或模拟封装在密封件内的放射性物质的试样可以不经受下列试验：

    a)  8. 3. 2. 1和8.3.2.2规定的试验，其前提是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质量小于200 g，并用经受

        GB 4075中规定的4级冲击试验所代替；

    b)  8. 3. 2. 4规定的试验，其前提是用经受GB 4075中规定的6级温度试验所代替．

8.3.3 漫出和体积泄瀚评定方法

8.3.3.1 对于含有或模拟不弥散固体物质的试样应按下述方法依次进行浸出评定：

    a) 应在环境温度下把试样置于水中浸没7d。该试验拟用水的体积应足以保证在7d试验期结

        束时所剩的未被吸收和未反应的水的自由体积至少为固体试验样品本身体积的10%。所用

        水的初始pH值应为6-8，在20℃下的最大电导率为1 ms/m;

    b） 把该水连同试样一起加热至（50士5) C，并在此温度下保持4 h;

    c) 测定该水的放射性活度；

    d) 把试样置于温度不低于30 0C、相对湿度不小于90％的静止空气中至少7 d;

    再把试样浸没在与上述a)项所述相同的水中和把水连同试样一起加热至（50士5)C，并在此温度

保持4 h;

    e) 测定该水的放射性活度。

8.3.3.2 对含有或模拟封装在密封件内的放射性物质的试样，应按下述方法进行浸出评定或体积泄漏

评定：

    a) 浸出评定应包括下述步骤：

        1) 应在环境温度下把试样浸没在水中。所用水的初始pH值应是6̂-8，在20℃下的最大电

            导率为1 ms/m;

        2) 应将水连同试样一起加热至（50士5) 0C，并在此温度下保持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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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测定该水的放射性活度；

        4) 然后把试样置于温度不低于30'C、相对湿度不小于90％的静止空气中至少7 d;

          5） 再重复一次1),2）和3）的过程。

    b） 替代的体积泄漏评定应包括GB 15849中所规定试验的任何一种。

8.4 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试验

    含有或模拟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试样应经受8.5. 10.3规定的强化耐热试验和8.5. 10.4规定的冲

击试验。每种试验可以采用不同的试样，在每次试验后，试样应经受8.2规定的浸出试验。每次试验后

还应确定7.1.3所述的可适用的要求是否已经满足。

8.5 货包试验

8.5.1 试验用试样的准备

8.5.1.1试验前应检查所有的试样，以查明并记录包括下述各项的缺陷或损坏：

    a) 与设计的偏离；

    b） 制造缺陷；

    c) 腐蚀或其他损坏；

    d） 部件变形。

8.5. 1.2 应清楚地说明货包的包容系统。

8.5. 1.3 应清楚地标出式样的外部部件，以便简单明确地辨认出试样的任一部分。

8.5.2 包容系统和屏蔽的完好性试验及临界安全的评定

    在进行了8. 5. 4̂-8. 5. 10. 4规定的每项可适用的试验之后：

    a) 应查明并记录缺陷和损坏；

    b) 应确定包容系统和屏蔽的完好性是否保持在第7章中对承受试验的货包所规定的要求；

    c） 对装有易裂变材料的货包，应确定在7. 11中对一个或多个货包要求评定所用的假设和条件是

        否正相符合。

8.5.3 自由下落试验用靶

    在8.3.2.1,8.5.5.4,8.5.6a),8.5.7.2和8.5.10. 2中自由下落试验用靶规定为平坦的水平平面
靶。在该靶受到试样冲击后，其抗位移能力或抗形变能力的增加不会使试样的受损有明显地增加。

8.5.4 六氟化铀货包包装的试验

    含有或模拟用于装有等于或大于0. 1 kg六氟化铀的包装的试样应经受内压至少为1. 38 MPa的水

压试验，但是当试验压力小于2. 76 MPa时，涉及国际运输的包装设计应经多方批准。为接受多方批

准，需重新试验的包装可以使用其他等效无损试验的方法。

8.5.5 验证经受运输正常条件能力的试验

8.5.5. 1 这些试验是：喷水试验、自由下落试验、堆积试验和贯穿试验。货包的试样应经受自由下落试

验、堆积试验和贯穿试验，并在每种试验之前均应先经受喷水试验。只要满足8. 5. 5.2的要求，一个试

样可用于所有的试验。

8.5.5.2 应按下述原则选择从喷水试验结束至后续试验开始的时间间隔，即试样水渗透达最大程度，

并使其外表无明显干处。若同时从四面向试样喷水，则这段时间间隔应为2 h(不存在不利证据的情况

下），若依次从四个方向相继向试样喷水，则不需要时间间隔。

8.5.5.3 喷水试验：试样应进行模拟在降水量为每小时约5 cm的环境中暴露至少1h的喷水试验。

8.5.5.4 自由下落试验：试样应自由下落在靶上，以使试验部件的安全特性受到最严重的损坏。

    a) 从试样的最低点至靶的上表面的所测的下落高度不得小于表 13中对应的可适用质量所规定

        的距离。该靶应满足8.5.3规定的要求。

    b） 对质量不超过50 kg的纤维板或木板作的矩形货包，应对一个试样的每个角进行高度为0. 3 m

        的自由下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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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对质量不超过loo kg的纤维板或木板作的圆柱形货包，应对一个试样每个边缘的每四分之一

        取向，分别进行高度为0. 3 m的自由下落试验。

                      表13 在运输的正常条件下试验货包的自由下落距离

阵tTV-fAj/kgRIEM2<5o00000+f-UAjR<lo 000000<VV,1* <15 00015 000< XP-Aj一三一fl I13 F VEX /m1.20.90.60.3川
8.5.5.5 堆积试验：除非包装的形状能有效地防止堆积，否则试样应在24 h内一直承受下述两种试验

中压力荷载较大者：

    a) 相当于货包实际质量的5倍；

    b) 相当于13 kPa与货包竖直投影面积的乘积。

    应将荷载均匀地加在试样的两个相对面上，其中一个面应是货包通常搁置的底部。

8.5.5.6 贯穿试验：应把试样置于在试验中不会显著移动的刚性平坦的水平面上。

    a） 应使一根直径为3. 2 cm、一端呈半球形、质量为6 kg的棒自由下落并沿竖直方向正好落在试

        样最薄弱部分的中心部位。这样，若贯穿深度足够深，则包容系统受到冲击。该棒不得因进行

        试验而显著变形。

    b) 所测棒的下端至试样的上表面预计的冲击点的下落高度应是1 m.

8.5.6 装液体和气体的A型货包的附加试验

    用一个或几个单个试样经受下述每一项试验。如果能证明试样的某项试验比其他项试验更为苛

刻，则试样只需经受更为苛刻的试验。

    a) 自由下落试验：试样应下落在靶上，以使货包包容受到最严重的损坏。从试样的最低点至靶的

        上表面的高度应是9 m。该靶应满足8.5.3规定的要求。

    b) 贯穿试验：试样应经受8.5.5. 6规定的试验，但下落高度应从 8. 5. 5. 6b)所规定的1 m增至

          1. 7 m.

8.5.7 验证经受运输事故条件能力的试验

8.5.7.1试样应依次经受8.5.7.2和8.5.7.3规定的试验的累积效应的考验。继这些试验后，该试样

或者另一个试样还应经受8.5.7.4和必要时经受8.5.8规定的水浸没试验的考验。

8.5.7.2 力学试验：力学试验包括三种不同的下落试验。每一试样都应经受7. 8. 7或7. 11. 7规定的

相应可适用的自由下落试验。试样经受各种自由下落试验的次序应遵循这样的原则，即在完成力学试

验后，试样所受的损坏将导致试样在后继的耐热试验中会受到最严重的损坏。

    a) 自由下落试验1，试样应自由下落在靶上，以使试样受到最严重的损坏，而从试样的最低点至

        靶的上表面高度应是9m。该靶应满足8.5.3规定的要求。

    b) 自由下落试验II，试样应自由下落在牢固地直立在靶上的一根棒上，以使试样受到最严重的

        损坏。从试样的预计冲击点至棒的端面高度应是lm。该棒应由直径为（15.0士0. 5)cm、长度

        为20 cm的圆形实心低碳钢制成，如果更长的棒会造成更严重的损坏，应采用一根足够长的

        棒。棒的顶端应是平坦而又水平的，其边缘呈圆角，圆角半径不大于6 mm。装有棒的靶应满

        足8.5.3规定的要求。

    C） 自由下落试验m，试样应经受动态压碎试验，即把试样置于靶上，让500 kg重的物体从9 m高

        处自由下落至试样上，使试样受到最严重的损坏。该重物应是一块 lmxlm的实心低碳钢

        板，并应以水平状态下落。下落高度应是从该板底面至试样最高点的距离。搁置试样的靶应

        满足8.5.3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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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7.3 耐热试验：试样在经受放射性内容物在货包内所产生的最大设计的内释热率和在表11中所

规定的太阳曝晒条件下，在环境温度为38℃时仍处于热平衡状态。此外，允许这些参数在试验前和在

试验期间具有不同的值，但在随后评定货包响应曲线时予以考虑。

    然后耐热试验包括：

    a) 使试样暴露在热环境中30 min，该热环境提供的热流密度至少相当于在完全静止的环境条件

        下烃类燃料／空气火焰的热流密度，以给出最小平均火焰发射系数为。.9，平均温度至少为

        8000C，试样完全被火焰所吞没，使表面吸收系数为0.8或采用货包暴露在所规定的火焰中其

        实际具有的吸收系数值；

    b) 使试样经受放射性内容物在货包内所产生的最大设计内释热率和在表 11中所规定的太阳曝

        晒条件下，暴露在38℃环境温度中足够长的时间，以保证试样各部位的温度降至或接近初始

        稳定状态。此外，允许这些参数在加热停止后具有不同的值，但在随后评定货包响应曲线时予

        以考虑。

    在试验期间和试验后，不得人为地冷却试样，并且应允许试样的材料自然燃烧。

8.5.7.4 水浸没试验：应使试样在水深至少 15 m并会导致最严重损坏的状态下浸没不少于8h。为

了论证的目的，应认为至少 150 kPa的外部表压即可满足这些条件。

8.5.8 含有超过105 A：的B(U）型货包和B(M）型货包以及C型货包的强化水浸没试验

    强化水浸没试验：应使试样在水深至少200 m处浸没不少于1h。为了论证的目的，应认为至少

2 MPa的外部表压即可满足这些条件。

8.5.9 易裂变材料货包的水泄漏试验

8.5.9. 1 根据7. 11. 5-7. 11. 7的规定进行评定已假设水渗入或泄出的程度能导致最大反应性的货包

不必经受此项试验。

8.5.9.2 试样在经受8.5.9.3规定的水泄漏试验之前应经受7. 11. 7所要求的在8. 5. 7. 2b)和a)或

8.5.7.2b)和c）规定的试验，以及8.5.7.3规定的试验。

8.5.9.3 应使试样处在水深至少。. 9 m并预期会引起最严重泄漏的状态下浸没不少于8 h,

8.5.10    C型货包的试验

8.5.10. 1试样应依照规定的次序经受下述每种试验：

    a)  8. 5. 7. 2a) ,8. 5. 7. 20 ,8. 5. 10. 2和8. 5. 10.3规定的各种试验；

    b)  8. 5. 10. 4规定的试验。

    a）和b)的试验允许采用不同的试样。

8.5.10. 2 击穿／撕裂试验：试样应经受低碳钢制实心棒的损坏效应试验。该实心棒至试样表面的取向

应是在经受了8.5. 10. la）规定的各种试验后能造成最严重损坏的取向。

    a) 对质量小于250 kg货包，应把货包试样置于靶上并经受从预计冲击点上方3m高处自由下落

        的质量为250 kg试验用棒的撞击。对于这种试验，试验用棒应是一根直径为20 cm的圆柱形

        棒，其冲击端为正圆锥体：高 30 cm和顶端直径 2. 5 cm，且边缘呈圆角，圆角半径不大于

        6 mm。安置试样的靶应符合8.5.3的规定；

    b) 对于质量等于或大于250 kg的货包，试验用棒的底部应该置于靶上，并且试样应自由下落在

        试验用棒上。从试样的冲击点至试验用棒上表面的高度应是 3 m。对于这种试验，试验用棒

        应具有如上述a)项规定的同样特性和尺寸，但试验用棒的长度和质量可以不同，只要能使试

        样受到最严重的损坏。放有试验用棒底部的靶应符合8.5.3的规定。

8.5.10.3 强化耐热试验：该试验的条件应符合8.5.7. 3的规定，但在热环境中暴露的时间应是1 h,

8.5. 10.4 撞击试验：试样应该经受能将其造成最严重损坏的取向和不小于90 m/s的速度冲击靶件，

该靶件应符合8.5.3的规定，但靶面的取向不限，只要求与撞击方向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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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审批和管理要求

9.1 概述

9.1.1 对不需要有关主管部门颁发批准证书的货包设计，托运人应按要求向有关负责检查的主管部门

提供表明该货包设计符合所有可适用要求的文件证据。

9.1.2 应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批的事项如下：

    a) 下述诸项的设计：

        1)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见9.2和9.4.3)；

        2) 低弥散放射性物质（见9.2)；

        3) 装有等于或大于0. 1 kg的六氟化铀的货包（见9. 3. 1) ;

        4) 装有易裂变材料的所有货包，除7.11.2所述的货包外（见9.3.4);

        5)  B(U)型货包和B(M)型货包（见9.3.2和9.3.3);

        6)  C型货包（见9. 3. 2) ;

    b） 特殊安排（见9.6)；

    c） 某些装运（见9.5)；

    d） 特殊用途船舶的辐射防护大纲（见6.14.5.2a));

    e) 表 1未列出的放射性核素值的计算（见5.2)0

9.2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和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审批

9.2. 1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和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设计应得到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当涉及国际运

输时，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设计还应经多方批准。这两种设计申请书应包括：

    a) 放射性物质的详细描述，若所描述的是密封件，则是对内容物的详细描述；应特别说明其物理

        和化学形态；

    b） 拟使用的密封件设计的详细陈述；

    c） 已进行的试验及其结果的陈述，或基于多种计算方法用以表明放射性物质能符合性能标准的

        证据，或用以表明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或低弥散放射性物质能满足本标准可适用要求的其他

        证据；

    d) 按4.3所要求的可适用质量保证大纲的详细说明；

    e) 对用于装有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或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托运货物装运前建议的行动。

9.2.2 主管部门应颁发批准证书，以说明所批准的设计能满足对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或低弥散放射性

物质的各项要求，并应赋予该设计一个识别标记。

9.3 货包设计的审批

9.3.飞 六氟化铀货包的设计审批

    a) 装有等于或大于0. 1 kg的六氟化铀货包的设计应得到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对2000年12月

        31日后且在2003年12月31日前设计的只满足7.6.4要求的货包，当涉及国际运输时应经多

          方批准；

    b) 请求批准的申请书应包括让主管部门相信所必需的能证明设计符合7. 6. 1的要求的所有资

        料，以及按4.3要求的可适用的质量保证大纲的详细说明；

    。） 主管部门应颁发批准证书，以说明被批准的设计已满足7.6.1的要求，并应赋予该设计一个识

        别标记。

9.3.2 B(U)型货包和c型货包设计的审批

9.3.2.1 每种B( U）型货包和c型货包的设计均应得到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涉及下述情况的国际运输

还应经多方批准：

    a） 要求符合9.3.4规定的易裂变材料的货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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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B(U)型货包设计。

9.3.2.2 请求批准的申请书应包括：

    a) 所提出的放射性内容物的详细描述，并说明其物理和化学形态以及所发射射线的特性；

    b) 设计的详细陈述，包括整套工程图纸、材料清单和制作方法；

    c） 证明该设计足以满足可适用要求的已进行的试验及其结果的陈述，或基于多种计算方法的证

        据或其他证据；

    d) 对包装使用提出的操作和维护规程；

    e） 包容系统制造材料的说明、拟取的样品和拟进行的试验（当需要把货包设计成具有超过

        100 kPa表压的最大正常工作压力时）；

    f) 对经过辐照的核燃料货包的设计，申请者应陈述与该燃料的特性有关的安全分析方面的假设

        并证明这些假设是正当的，描述7. 11. 3. 2b)所要求的装运前的测量情况；

    9） 在考虑拟使用的各种运输方式和运输工具或货物集装箱的类型情况下，为保证货包安全散热

        所需的在堆放方面的所有特殊规定；

    h） 一张用于表明货包构造的尺寸不大于21 cm X 30 cm的示意图；

    i) 按4.3要求的质量保证大纲的详细说明。

9.3.2.3 主管部门应颁发批准证书，以说明经批准的设计能满足对B(U)型货包或C型货包的要求，

并应赋予该设计一个识别标记。

9.3.3  B(M）型货包设计的审批

9.3.3. 1 每个B(M)型货包的设计，包括那些还要求符合9.3.4规定的易裂变材料货包的设计和低弥

散放射性物质货包的设计均应得到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涉及国际运输还应经多方批准。

9.3.3.2 请求B(M)型货包设计批准的申请书，除应包括9.3.2.2对B(U）型货包所要求的资料外，还

应包括：

    a) 说明该货包不符合7. 7. 5,7. 8. 4,7. 8. 5和7.8.8̂-7.8.15条规定要求的清单；

    b) 本标准中通常未作规定的，但为确保货包安全或为弥补上述a)所列的不足而建议的在运输期

        间有必要施行的附加操作管理措施；

    c） 关于运输方式的限制和特殊的装载、运载、卸载或操作程序的陈述；

    d） 预期在运输期间会遇到的并在设计中业已考虑的环境条件范围（温度、太阳照射）。

9.3.3.3 主管部门应颁发批准证书，以说明经批准的设计能满足对B(M)型货包的可适用要求，并应

赋予该设计一个识别标记。

9.3.4 易裂变材料货包设计的审批

9.3.4.1 每种易裂变材料货包的设计均应得到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涉及国际运输的还要求多方批

准，而根据7. 11.2的规定，可以作为例外货包的除外。

9.3.4.2 请求批准的申请书应包括让主管部门相信该设计能满足7.11.1的各项要求所必需的全部资

料和4.3要求的适用的质量保证大纲的详细说明。

9.3.4.3 主管部门应颁发批准证书，以说明经批准的设计能满足7.11.1各项要求，并应赋予该设计一

个识别标记。

9.4 顺序编号的通报和注册

    应将按照9. 3. 2. 1,9. 3. 3. 1和9. 3.4. 1等批准的某一设计所制造的每个包装的顺序编号通报主管

部门备案。

9.5 装运的审批

    装运放射性物质必须得到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

9.5.1 当涉及国际运输时，下述事项应经多方批准：

    a) 不符合7.7.5要求的或设计成受控间歇通风的I3(M)型货包的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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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装有放射性活度大于3 OOOA，或3 OOOA,，或者大于1 000 TBq（以两者中较小者为准）的放射

        性物质的B(M）型货包的装运；

    c) 装有易裂变材料的货包在货包的临界安全指数总和超过50时的装运；

    d) 依据6. 14. 5. 2a）规定供特殊用途船舶装运用的辐射防护大纲。

9.5.2 根据设计批准证书中规定的设计和装运批准证书合二为一的一项特殊条款（见9.7.1)，主管部

门可在没有装运批准书的情况下批准那种抵达或途经我国的运输。

9.5.3 请求批准装运的申请书应包括：

    a) 请求批准的与装运有关的期限；

    b) 实际的放射性内容物、预期的运输方式、运输工具的类型以及可能经由的或所建议的运输

        路线；

    c） 依据9. 3. 2. 3,9. 3. 3. 3和9.3.4.3的规定颁发的货包设计的批准证书提及的预防措施以及行

        政管理或操作管理措施如何付诸实施的细节。

9.5.4 装运一经批准，主管部门就应颁发批准证书。

9.6 特殊安排下的装运审批

9.6.1 在特殊安排下国际间运输的每件托运货物均应经多方批准。

9.6.2 请求特殊安排下装运批准的申请书应包括足够的资料，以便让主管部门相信运输的总体安全水

平至少能达到满足本标准全部可适用要求的安全水平。该申请书还应包括：

    a) 托运货物在哪些方面不能完全符合这些可适用要求及其理由的陈述；

    b) 为了弥补未能满足可适用要求之不足而在运输期间拟采取的任何特殊预防措施或者特殊行

        政管理或操作管理措施的陈述。

9.6.3 特殊安排下的装运一经批准，主管部门就应颁发批准证书。

9.7 主管部门的批准证书

9.7.1 主管部门可以颁发下述五种批准证书：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特殊安排、装

运以及货包设计的批准证书。货包设计的批准证书和装运的批准证书亦可合二为一。

9.7.2 主管部门应为其颁发的每份批准证书指定一个识别标记。这种标记应采用下述通用形式：

VRI/编号／类型代号。

    a) 除去9. 7. 3b)所述情况外，VRI代表证书颁发国的国际车辆注册识别代号，见附录A（资料性

        附录）的A4 0

    b) 编号应由主管部门指定，并且对于特定的设计或装运来说应是特有的和专用的。装运批准证

        书的识别标记与设计批准证书的识别标记之间的联系应十分清楚。

    c） 应按所列次序使用下述类型代号，以表示所颁发的批准证书的类型：

        1)  AF： 易裂变材料的A型货包设计；

        2)  B(U) :    B(U)型货包设计仁若是易裂变材料，则为B(U)F型上

        3)  B(M) :    B(M)型货包设计［若是易裂变材料，则为B(M)F型〕；

        4)  C:        C型货包设计［若是易裂变材科，则为CF型」；

        5)  IF： 易裂变材料的工业货包设计；

        6)  S：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

        7)  LD： 低弥散放射性物质；
        8)  T： 装运；

        9) X： 特殊安排。

    非易裂变材料或例外的易裂变六氟化铀的货包设计，在不使用上述代号时，应使用下述类型代号：

    H (U） 单方批准

    H<M） 多方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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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对于货包设计和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批准证书，以及对于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批准证书将

        符号“-96”加在类型代号的后面。

9.7.3 应按下述方式使用这些类型代号：

    a) 每份设计批准证书和每个货包均应标有由上述9. 7. 2a),b),c）和山规定的符号组成的相应识

        别标记。此外，对于标在货包上的识别标记的第二条斜线之后仅需标上可适用的设计类型代

        号，必要时，还可加上符号“-96"，而不应标上“T'，或“X"，仅对运输批准证书应在类型代码或年

        代数字后标上“T'，或“X”。在设计批准证书和装运批准证书合二为一时，不需要重复可适用的

        类型代号。代号示例见附录A（资料性附录）的A. 10

    b) 需要根据9.9取得多方批准生效的货包，在批准证书的批准生效栏里首先仅应使用原设计国

        或原装运国指定的识别标记。在一系列国家相继颁发证书使多方批准生效时，每份证书均应

        标上相应批准国的识别标记，并且应在已批准设计的货包上标各种相应的识别标记。举例见

        附录A（资料性附录）的A. 2 0

    c） 应在证书的识别标记后面用括号形式表示证书的修订。举例见附录A（资料性附录）的A. 3.

        证书修订编号只能由颁发原批准证书的国家颁发。

    d) 附加的符号可以加在识别标记末尾的括号内。

    e） 在修订设计证书时，不必每次都改变包装上的识别标记。当涉及货包设计识别标记第二道斜

        线后面的字母类型代号的更改时，则需重新标记。

9.8 批准证书的内容

9.8.1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和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批准证书

    主管部门为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和低弥散放射性物质颁发的每份批准证书均应包括下述资料：

    a） 证书类型；

    b) 主管部门指定的识别标记；

    c) 颁发日期和失效日期；

    d) 可适用的国家标准和法规及国际规则的附表；

    e)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或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标识；

    #)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或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描述；

    9）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或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设计说明书，其中可包括图纸的附加说明；

    h) 放射性内容物的详细说明，包括放射性活度，还包括物理和化学形态；

    i) 对4.3所要求的质量保证大纲的详细说明；

    J） 申请者提供的关于装运前采取的专门措施的资料的说明；

    k) 申请者身份的说明（若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

    1) 批准负责人的签字和职务。

9.8.2 特殊安排的批准证书

    主管部门为特殊安排颁发的每份批准证书均应包括下述资料：

    a） 证书类型；

    b) 主管部门指定的识别标记；

    c) 颁发日期和失效日期；

    d) 运输方式；

    e） 对运输方式、运输工具的类型和货物集装箱的限制以及必要的运输路线的说明；

    f) 可适用的国家标准和法规及国际规则的附表；

    9） 声明：“本证书并不免除托运人应遵守所运输货包途经国或抵达国政府所规定的任何要求的

        责任”；

    h) 在主管部门认为必要时，提供可参考的放射性内容物的证书、其他主管部门的批准证书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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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的技术数据或资料；

    i) 依据图纸或设计规格书对包装的描述。若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则还应提供一张用以表明货

        包构造尺寸不大于21 cm X 30 cm的示意图，并附上对包装（包括制造材料、总质量、一般外形

        尺寸和外观）的扼要说明；

    J)所批准的放射性内容物的简要说明，包括那些也许不能从包装的特征明显看出的对放射性内

        容物的任何限制的简要说明。该说明应包括放射性内容物的物理和化学形态、所涉及的放射

        性活度（必要时，包括各种同位素的放射性活度）、以克为单位表示的质量（就易裂变材料而

        言）以及是否为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或低弥散放射性物质（必要时）；

    k) 对于易裂变材料货包还应包括：

        1) 所批准的放射性内容物的详细描述；

        2) 临界安全指数值；

        3) 对论证内容物临界安全的文件说明；

        4) 在临界评价中所假设某些空隙不存有水所依据的任何特殊性质；

        5) 根据实际的辐照经历在临界评定中所假设的中子增殖改变的任何裕量（基于7.11. 3.

                2b)）；

        6) 批准特殊安排所依据的环境温度范围。

    D 托运货物的准备、装载、运载、卸载和搬运所需的补充操作管理措施的详细清单，包括为安全散

        热所作的任何特殊的堆放规定；

    m）特殊安排的理由（若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

    n）对特殊安排下的装运拟采取的补偿措施的说明；

    O)申请者提供的关于包装的使用或关于装运前拟采取的特殊措施的资料的说明，

    P）关于为设计所假设的环境条件的陈述（若这些条件与7. 8. 4,7. 8. 5和7.8. 15规定的环境条件

        不一致时，可酌情作出说明）；

    9）主管部门认为必要的任何应急安排；

    r）对4.3所要求的质量保证大纲的详细说明；

    s） 申请者的身份和承运人的身份的说明（若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

    t) 批准负责人的签字和职务。

9.8.3 装运的批准证书

    主管部门为装运颁发的每份批准证书均应包括下述资料：

    a) 证书类型；

    b) 主管部门指定的识别标记；

    c) 颁发日期和失效日期；

    d） 可适用的国家标准和法规及国际规则的附表；

    e) 对运输方式、运输工具的类型和货物集装箱的限制以及必要的运输路线的指示；

    f) 声明：“本证书并不免除托运人应遵守所运输货包途经国或抵达国政府所规定的任何要求的责

        任”；

    g）托运货物的准备、装载、运载、卸载和搬运所需的任何补充操作管理措施的详细清单，包括为
        安全散热或维持临界安全所作的任何特殊的堆放规定；

    h) 申请者提供的关于装运前拟采取的特殊措施的资料的说明；

    i) 可适用的设计批准证书的说明；

    l） 实际所装的放射性内容物的简要说明，包括那些也许不能从包装的特征明显看出的对放射性

        内容物的任何限制的简要说明。该说明应包括放射性内容物的物理和化学形态，所涉及的总

        放射性活度（必要时包括各种同位素的放射性活度），以克为单位表示的质量（就易裂变材料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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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以及是否为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或低弥散放射性物质（必要时）；

    k） 有关主管部门认为必要的任何应急安排；

    1) 对4.3所要求的可适用质量保证大纲的详细说明；

    m） 申请者的身份说明（若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

    n） 批准负责人的签字和职务。

9.8.4 货包设计的批准证书

    主管部门为货包设计颁发的每份批准证书均应包括下述资料：

    a) 证书类型；

    b) 主管部门指定的识别标记；

    c) 颁发日期和失效日期；

    d） 对运输方式的限制（必要时）；

    e) 可适用的国家标准和法规及国际规则的附表；

    f) 声明：“本证书并不免除托运人应遵守所运输货包途经国或抵达国政府所规定的任何要求的责

        任，’i

    9） 主管部门认为必要时，提供可参考的放射性内容物的证书、其他主管部门的批准书或者附加

        的技术数据或资料；

    h) 如认为有必要，给出依据9.6.1规定的要求对批准装运所进行的审批的陈述；

    1） 包装的标识；

    7） 依据图纸或设计规格书对包装的描述。若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还应提供一张用以表明货包

        构造尺寸不大于21 cm X 30 cm的示意图，并附有包装（包括制造材料、总质量、一般外形尺寸

        和外观）的扼要说明；

    k) 依据图纸对设计的详细说明；

    D 所批准的放射性内容物的简要说明，应包括那些也许不能从包装的特征明显看出的对放射性

        内容物的任何限制的简要说明。该说明应包括放射性内容物的物理和化学形态，放射性活度

        （必要时，包括各种同位素的放射性活度），以克为单位表示的质量（仅对易裂变材料）以及是否

        为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或低弥散放射性物质（必要时）；

    m） 对于易裂变材料的货包还应包括：

        1) 所批准的放射性内容物的详细说明；

        2) 临界安全指数值；

        3) 对论证内容物临界安全的文件说明；

        4) 在临界评价中所假设的某些空隙不存有水所依据的任何特殊性质；

        5) 在依据实际的辐照经历对临界评定时，假设的中子增殖改变的裕量（基于7.11.3.2b));

        6) 批准货包设计所依据的环境温度范围。

    n） 对于B(M)型货包，就货包不符合7. 7. 5,7. 8. 4,7. 8. 5和7. 8. 8-7. 8. 15中的某些规定所作

        的陈述，以及对其他主管部门可能有用的补充资料；

    o) 托运货物的准备、装载、运载、卸载和搬运所需的补充操作管理措施的详细清单，包括为安全散

        热所作的特殊堆放规定；

    P） 申请者提供的关于包装的使用或关于装运前拟采取措施的资料的说明；

    q） 关于为设计所假定的环境条件的陈述（若这些条件与7. 8. 4,7. 8. 5和7.8.15规定的环境条件

        不一致时，可酌情作出说明）；

    r) 对4.3所要求的质量保证大纲的详细说明；

    s) 主管部门认为必要的应急安排；

    t) 申请者的身份说明（若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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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批准负责人的签字和职务。

9.9 证书的生效

    批准证书的有效期由主管部门签发时确定。

    对抵达或途经我国的需多方批准的境外货包可通过认可原设计国或原装运国的主管部门所颁发的

原始证书来完成。主管部门的这种认可可以采取在原始证书上批注的形式或颁发单独的附件、附录、附

页等形式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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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识别标记举例

A. 1 货包识别标记示例

A.1.1  A/132/B(M)F-96：须经多方批准的易裂变材料的B(M)型货包设计，奥地利的主管部门为该

设计指定的设计编号是 132（既标在货包上，也标在货包设计的批准证书上）；

A.1.2  A/132/B(M)F-96T：为标有上述识别标记的货包颁发的装运批准证书（仅标在该证书上）；

A.1.3  A/137/X：奥地利主管部门颁发的特殊安排批准证书，该部门为其指定的编号是137（仅标在该

证书上）；

A.1.4  A/139/IF-96：奥地利主管部门批准的易裂变材料的工业货包设计，该部门为该货包设计指定

的编号是139(既标在货包上，也标在货包设计的批准证书上）；

A.1.5  A/145/H(U)-96：奥地利主管部门批准的例外的易裂变六氟化铀的货包设计，该部门为该货包

设计指定的编号是145(既标在货包上，也标在货包设计的批准证书上）。

A. 2 多方批准识别标记示例

          A/132/B(M)F-96

          CH/28/B(M)F-96

    最初由奥地利批准、随后由瑞士通过颁发单项证书所批准的某一货包的识别标记。附加的识别标

记将以类似的方式标在货包上。

A. 3 证书修订识别标记示例

    如A/132/B(M) F-96 (Rev. 2 )表示奥地利颁发的货包设计的批准证书的第二修订版；或者A/132/

B(M)F-96(Rev. 0)表示奥地利颁发的货包设计的批准证书的初版。对于初版，括号内的词是可选的，

也可用诸如“初次发行”等其他的词来代替“初版”。

A. 4 各国的VRI代号

    VRI代表各国的国际车辆注册识别代号，见表A. 10

                                表A. 1 部分国家的VRI代号

｝’ 国 家 ” ． 一 识别代号 ｝
｛阿富汗（Afghanistan)                                           I AFG                                   I

1阿尔巴尼亚（Albania)                                           I AI_                                   I

1阿尔及利亚（Algeria) ｛Dz                                     I

1安哥拉（Angola) ｝AO ｝

1阿根廷（Argentina)                                             I RA                                    I

1亚美尼亚（Armenia)                                             I AM'                                   I

1澳大利亚（Australia) ｝AUS                                    J

！奥地利（Austria) ｝A                                      I

！孟加拉国（Bangladesh) ！BD ！

！白俄罗斯（Belarus)                                            I BFI. ！

1比利时（Belgium)                                              1 B                                      I

｝贝宁（Benin)                                                  , I)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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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衰 A. 1（续）

AM ft49-A M WW (Bolivia)                                                       BOLNEX(Bosnia &. Herzegovina)                                  BIHE -0 (Brazil)                                               BR% jlp fl ff- (Bulgaria)                                     BG*AM&  (Burkina Faso)                                        BF***(Cambodia)                                               KF4 A Nk (Cameroon)                                          CMhU $)C (Canada)                                             CDNWM(Chile)RCH*,kR#*119(China,People's Republic of)                     CN1 LU E (Colombia)                                         CO*WfitSJlp(Costa Rica)                                       CR#*AVL(Cote d'Ivoire)/*3f*#(Ivory Coast)                     CIA V AAE (Croatia)                                           HRE (Cuba)                                                  Cafawr (Cyprus)                                              CYJ A (Czech Republic)                                        CZ}t*#1����x荛�������j�4�����爛E�n%����̀{�����槣渜q��������̂���������鵩�倪����~�羞哽��囔������爛�E��%�����狅镟����斑�2�������3槶���;槶����3�����=槶����  3���E槶���������h�埑砪c� 隺a��  �  �f������袏娿���L��������I�O����������������������������#���������$$����}����������� � 0� � ������xo���D1                     （ㄗ资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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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A. 1（续）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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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A. 1（续）

一


